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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係以彈簧質量模型，探討連續直膝跳與跳深動作

對關節勁度、垂直勁度與肌肉預收縮的影響。研究以 20 名健康男性（年

齡 23.0 ±  2.4 歲、平均身高 169.7 ±  4.3 公分、體重 67.7 ±  6.6 公斤）為

實驗的自願參與者，隨機要求實驗參與者執行連續直膝跳、 20、40、60

、80 與 100 公分跳深動作，並使用 2 塊 Kistler 測力板（9260AA6, 1000 

Hz）、8 台 Vicon 紅外線攝影機（MXF-40, 250 Hz）與 4 組 Noraxon 無線

肌肉電訊號（TeleMyo DTS, 3000 Hz），分別同步收集地面反作用力、運

動學與肌肉工作（股直肌、股內側肌、腓腸肌與比目魚肌）等資料。重

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HSD 法事後比較與趨向分析（α = .05）等方

法，則用以檢定不同跳躍高度的各項力學參數。結果顯示，肌肉預收縮

工作時間隨著跳深高度提升而增加，但是，腓腸肌在著地瞬間的電訊號

活動出現抑制作用，形成自我保護機制（ps < .05）。下肢伸肌在著地後

被拉長的離心工作，顯示股內側肌的電訊號變化隨高度增加成二次趨向

關係，而腓腸肌電訊號活動則隨高度增加成線性趨向關係降低（ps < .05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顯示離心工作階段的垂直勁度、髖關節、膝關節

與踝關節勁度並沒有隨著跳深高度增加而有顯著差異（ ps > .05）。研究

發現肌腱 -肌肉系統的勁度調控，以適應多種與多變負荷情境的肌肉內與

肌肉間協調作用，而伸肌勁度的調控現象主要為穩定著地動作，並以接

續性反應動作的跳躍表現作準備。  

 

關鍵詞：著地、牽張縮短循環、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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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Height of Drop Jump  

on Muscle Pre-stretch and Stiffness 

 

Lin, Jian-Zh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joint 

stiffness, vertical stiffness, and muscle pre -stretch activity during hop and 

drop jumps with the spring-mass model. Twenty health men (age 23.0 ±  2.4 

year, height 169.7 ±  4.3 cm, body mass 67.7 ±  6.6 kg, mean ±  SD) 

volunteered to take part in the present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continual hop and drop jump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20, 40, 60, 80, 

and 100 cm in random order. Two Kislter force platforms ( 9260AA6, 1000 

Hz), eight Vicon infrared video cameras (MXF-40, 250 Hz), and four 

wireless Noraxon EMG sensors (TeleMyo DTS, 3000 Hz) were 

synchronized to acquire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kinematic data, and 

EMG activity of various muscles (rectus femoris, vastus medialis, 

gastrocnemius, soleus) during jumps respectively. The repeated measures 

one way ANOVA with HSD post -hoc and the trend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fin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six levels of the jump factor ( α 

= .05). The results showed the duration of prestretch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height of drop jump, but the EMG activity of gastrocnemius was 

inhibitory in order to serve as a protection system at the instant of the first 

contact ground. After the first contact that lower extremity extensor be 

lengthened of eccentric action, the EMG activity of vastus medialis was 

change in the quadratic trend and the EMG activity of gastrocnemius was 

reduced in the linear trend following the enhancement of drop height. The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ertical 

stiffness, hip joint stiffness, knee joint stiffness, and ankle joint stiffness as 

a function of drop height during the stage of eccentric action ( ps > .05).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stiffness of the tendomuscular system 

were regulative to adapt various and varying loads in the intramuscular and 

intermuscular coordination. The phenomena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extensors stiffness were mainly to stabilize the landing action and to 

prepare the jump performance of the reactive movement contiguously.  

 

Key words: landing,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bio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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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關 節 勁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圖 7：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髖 關 節 力 矩 - - - - - - - - - - - - - - - - - -  4 4  

圖 8：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膝 關 節 力 矩 - - - - - - - - - - - - - - - - - -  4 5  

圖 9：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踝 關 節 力 矩 - - - - - - - - - - - - - - - - - -  4 5  

圖 1 0：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腓 腸 肌 肌 肉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5 7  

圖 1 1：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比 目 魚 肌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 - - - - - - -  5 8  

圖 1 2：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股 直 肌 肌 肉 工 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6 7  

圖 1 3：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股 內 側 肌 與 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 - - - - - - -  6 8  

圖 1 4：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前 後 階 段 E M G r m s - - - - - - - - - - - - -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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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問 題 背 景  

 

動 物 為 一 種 天 生 具 有 跳 躍 於 各 種 環 境 ， 且 能 優 雅 維 持 肢

體 動 作 的 本 能 ， 相 對 於 人 體 運 動 而 言 ， 跳 躍 亦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運 動 技 術 ， 如 籃 球 的 搶 籃 板 球 、 羽 球 的 跳 躍 殺 球 、 排 球 的 封

網 、 急 行 跳 遠 或 跳 高 的 起 跳 工 作 等 ， 說 明 跳 躍 能 力 是 運 動 場

上 影 響 勝 負 的 關 鍵 因 素 ， 更 是 肢 體 動 作 中 最 基 本 的 運 動 本 能

， 因 此 ， 人 體 無 論 跳 躍 於 何 種 環 境 或 表 面 ， 將 不 斷 改 變 適 應

能 力 以 反 應 外 在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其 主 要 工 作 效 益 屏 除 骨

骼 關 節 支 持 作 用 外 ， 關 鍵 為 勁 度 （ s t i f f n e s s） 的 動 態 調 控 與

肌 肉 工 作 效 益 （ G ü n t h e r  &  B l i c k h a n ,  2 0 0 2 ;  R u a n  &  L i ,  2 0 0 8

）。當 人 體 欲 達 成 工 作 目 標 的 完 成，均 須 通 過 內 力 與 外 力 的 相

互 作 用 結 合 ， 促 使 人 體 系 統 因 應 外 界 環 境 產 生 相 對 性 的 運 動

狀 態 改 變 ， 此 時 肌 肉 力 量 的 產 生 無 疑 是 肢 體 運 動 中 ， 最 有 效

的 能 量 系 統 來 源 ， 通 過 人 體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產 生 主 動 收 縮 ， 以

及 韌 帶 、 肌 腱 、 周 圍 軟 骨 組 織 和 關 節 摩 擦 力 的 被 動 作 用 所 產

生 力 量（ 陳 重 佑， 2 0 0 1），提 供 人 體 於 運 動 狀 態 下 維 持 流 暢 的

肢 體 動 作 。  

以 肌 肉 工 作 而 言，可 分 為 離 心 工 作（ e c c e n t r i c）、向 心 工

作 （ c o n c e n t r i c）、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 s t r e t c h - s h o r t e n i n g  c y c l e，

S S C）、 牽 張 反 射 （ s t r e t c h  r e f l e c t） 等 肌 肉 工 作 ， 而 不 同 的 肌

肉 工 作 形 式 應 用 於 不 同 動 作 需 求 ， 其 產 生 的 工 作 效 益 也 有 所

差 別 ， 最 終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人 體 有 更 好 的 運 動 表 現 。 人 體 運 動

中 最 有 效 率 的 肌 肉 工 作 方 式 為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效 應 ， 通 過 離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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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間 的 相 互 牽 拉 引 起 一 種 特 殊 運 動 機 制 以 提 升

運 動 表 現（ G o l l h o f e r ,  K o m i ,  M i y a s h i t a ,  &  A u r a ,  1 9 8 7 ;  N o r m a n  

&  K o m i ,  1 9 7 9）。以 跳 深 動 作 屬 於 典 型 的 反 射 性 運 動（ r e a c t i o n  

m o v e m e n t）， 因 著 地 後 立 即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此 動 作 機

制 在 著 地 後 的 下 蹲 階 段 肌 肉 被 牽 拉 產 生 離 心 收 縮 ， 至 準 備 蹬

伸 階 段 轉 換 為 向 心 收 縮 ，（ B o s c o ,  I t o ,  K o m i ,  L u h t a n e n ,  

R a h k i l a ,  &  R u s k o ,  1 9 8 2）， 通 過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影 響 動 作 表 現

因 素 在 於 牽 張 速 度 （ s t r e t c h  v e l o c i t y） 越 快 、 延 遲 時 間 越 短

則 表 示 越 能 有 效 率 的 運 用 肌 肉 彈 性 位 能 （ L i n ,  2 0 0 8）。 K o m i

與 G o l l h o f e r（ 1 9 9 7） 認 為 一 個 有 效 率 的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需 滿 足

三 個 工 作 階 段 ， 分 別 為 離 心 期 、 償 還 期（ a m o r t i z a t i o n）與 向

心 期 ， 離 心 期 是 著 地 後 的 下 蹲 階 段 肌 肉 被 動 拉 長 產 生 離 心 收

縮 ， K o m i（ 1 9 8 4）指 出 欲 產 生 強 而 有 力 的 向 心 收 縮 則 需 在 離

心 階 段 盡 可 能 快 速 伸 展 ， 因 此 ， 離 心 期 以 急 促 且 短 暫 的 肌 肉

收 縮 達 到 最 佳 的 工 作 狀 態 ； 接 續 為 償 還 期 係 指 離 心 收 縮 結 束

準 備 進 入 向 心 收 縮 的 開 始 ， 動 作 型 態 為 肢 體 克 服 著 地 瞬 間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至 準 備 推 蹬 向 上 階 段 ， 此 階 段 所 作 用 的 時 間 稱

為 偶 聯 時 間（ c o u p l i n g  t i m e），而 偶 聯 時 間 越 短 則 越 能 有 效 將

離 心 收 縮 的 工 作 效 益 連 結 至 下 個 階 段 ； 向 心 期 則 為 下 肢 開 始

蹬 伸 向 上 階 段 ， 通 過 肌 肉 主 動 向 心 收 縮 使 牽 拉 效 果 與 能 量 儲

存 釋 放 ， 將 前 兩 個 工 作 階 段 效 果 運 用 於 向 心 期 產 生 爆 發 性 的

肌 肉 力 量 （ B o s c o ,  K o m i ,  &  I t o ,  1 9 8 1）。 許 多 研 究 焦 點 往 往 放

在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的 工 作 特 性 ， 關 心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間 的

有 效 轉 換（ R u a n  &  L i ,  2 0 0 8），忽 略 著 地 前 騰 空 階 段 肌 肉 工 作

意 義 為 動 作 控 制 的 前 饋 機 制 （ f e e d f o r w a r d）， 此 機 制 作 用 為

給 予 著 地 技 術 、 跳 深 高 度 、 著 地 界 面 的 不 同 提 供 動 作 控 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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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 S a n t e l o ,  M c D o n a g h ,  &  C h a l i l i s ,  2 0 0 1）， 也 就 是 說 前 饋 機

制 概 念 在 肌 肉 工 作 中 的 作 用 為 肌 肉 預 收 縮 ， 從 跳 深 的 動 作 特

性 中，屬 於 著 地 前 肌 肉 會 先 累 積 適 當 肌 肉 張 力（ H o r i t a ,  K o m i ,  

N i c o l ,  &  K y r o l a i n e n ,  2 0 0 2）， 目 的 為 因 應 著 地 時 的 衝 擊 負 荷

， 避 免 個 體 因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的 影 響 引 發 下 肢 運 動 傷 害 。 肌 肉

預 收 縮 除 了 提 供 肢 體 因 應 著 地 時 的 衝 擊 外 ， 更 有 增 進 運 動 表

現 的 作 用 意 義（ K o m i ,  1 9 9 2），因 肌 肉 預 收 縮 能 提 早 累 積 肌 肉

張 力 ， 使 肌 肉 維 持 最 佳 的 收 縮 狀 態 ， 提 供 著 地 瞬 間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轉 換 的 前 饋 機 制 ， 如 同 暖 身 運 動 般 的 效 果 ， 促 進

牽 拉 的 效 果 與 能 量 儲 存 釋 放 有 更 好 的 工 作 效 率 （ R u a n  &  L i ,  

2 0 0 8）。  

從 著 地 工 作 的 動 作 型 態 中 ， 人 體 下 肢 的 肌 肉 工 作 除 了 需

仰 賴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效 應 外 ， 更 需 配 合 勁 度 的 有 效 調 控 ， 而 勁

度 一 詞 早 在 1 9 8 9年 B l i c k h a n以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 s p r i n g  -  m a s s  

m o d e l）將 下 肢 比 擬 為 一 個 相 對 簡 單 的 彈 簧 結 構，以 探 討 下 肢

動 態 過 程 的 生 物 力 學 特 徵 ， 而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係 通 過 人 體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中 的 韌 帶 、 肌 腱 、 肌 肉 、 軟 骨 與 骨 骼 的 相 互 作 用 形

成 一 種 彈 簧 結 構 ， 並 輔 以 虎 克 定 律 （ H o o k e ’s  l a w） 概 念 以 物

體 或 肢 體 受 外 力 影 響 ， 抵 抗 外 力 所 產 生 的 力 量 長 度 比 ， 建 構

出 簡 單 的 線 性 彈 簧 特 徵 （ B u t l e r ,  C r o w e l l ,  &  D a v i s ,  2 0 0 3），

而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中 的 彈 性 係 數 則 以 勁 度 表 示 ， 以 描 述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或 力 矩 作 用 對 於 抵 抗 位 移 改 變 的 能 力 （ B r u g h e l l i  &  

C r o n i n ,  2 0 0 8）。從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來 描 述 勁 度 作 用 意 義，可 剖

析 生 物 活 體 系 統 的 功 能 與 結 構 ， 尤 以 人 體 下 肢 工 作 的 相 關 研

究 能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深 度 與 精 度 ， 此 外 ， 勁 度 的 大 小 與 強 度 可

準 確 的 預 測 許 多 力 學 參 數 的 相 互 關 係 （ B r u g h e l l i  &  C r o n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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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 。  

從 個 體 中 的 相 關 勁 度 可 區 分 為 韌 帶 勁 度 （ t e n d o n  

s t i f f n e s s）、 肌 腱 勁 度 （ l i g a m e n t  s t i f f n e s s）、 骨 骼 勁 度 （ b o n e  

s t i f f n e s s）、 肌 肉 勁 度 （ m u s c u l a r  s t i f f n e s s） 與 其 他 肌 肉 與 骨

骼 所 組 成 的 整 體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所 扮 演 的 彈 簧 結 構 模 型 （

B l i c k h a n ,  1 9 8 9）， 而 垂 直 勁 度 （ v e r t i c a l  s t i f f n e s s）、 下 肢 勁

度 （ l e g  s t i f f n e s s） 與 關 節 勁 度 （ j o i n t  s t i f f n e s s） 是 人 體 跳 躍

條 件 中 可 直 接 被 計 算 的 勁 度 模 式 ， 有 關 勁 度 測 量 研 究 中 ， 垂

直 勁 度 是 普 遍 採 用 的 方 法 ， 應 用 於 測 量 肢 體 垂 直 位 移 對 於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的 影 響 （ M o r i n ,  D a l l e a u ,  K y r ö l ä i n e n ,  J e a n n i n ,  &  

B e l l i ,  2 0 0 5） ， 而 下 肢 勁 度 則 應 用 於 評 估 腿 部 長 度 改 變 ， 對

於 肢 段 內 部 或 外 部 力 量 關 係 ， 以 抵 抗 關 節 角 位 移 的 屈 伸 作 用

與 關 節 旋 轉 力 矩 應 用 而 來 （ B u t l e r ,  C r o w e l l ,  &  D a v i s ,  2 0 0 3）

， 而 關 節 勁 度 則 為 下 肢 各 關 節 角 度 影 響 ， 以 動 作 過 程 中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大 小 與 下 肢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有 關 聯 。 因 此 ， 關 節 勁

度 的 調 控 對 於 垂 直 勁 度 與 下 肢 勁 度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 研

究 指 出 下 肢 髖 、 膝 、 踝 關 節 勁 度 會 隨 著 動 作 型 態 的 不 同 而 受

到 影 響 ， 說 明 運 動 過 程 中 的 動 作 技 術 改 變 促 使 勁 度 將 適 度 調

整，以 利 運 動 表 現 提 升（ K u i t u n e n ,  K y r ö l ä i n e n ,  Av e l a ,  &  K o m i ,  

2 0 0 7）。以 跑 步 而 言，速 度 與 動 作 特 性 因 素 與 勁 度 調 控 有 關 ，

研 究 發 現 隨 著 跑 速 逐 漸 提 升 腿 部 勁 度 與 膝 關 節 勁 度 將 增 加 ，

因 此，跑 者 如 具 有 適 度 的 下 肢 勁 度 有 利 於 跑 速 的 提 升（ C l a r k ,  

2 0 0 9）， 以 1 0 0公 尺 衝 刺 跑 的 前 、 中 與 後 期 各 階 段 速 度 的 不 同

下 肢 勁 度 將 隨 之 改 變 （ Av o g a d r o ,  K y r ö l ä i n e n ,  &  B e l l i ,  2 0 0 4

），運 動 員 跑 速 從 慢 至 快 的 速 度 增 加 時，期 間 動 作 速 度 越 快 ，

作 用 時 間 則 越 短 ， 垂 直 勁 度 與 關 節 勁 度 將 大 幅 提 升 （ F a r l 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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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 a s h e e n ,  &  M c M a h o n ,  1 9 9 3）， 其 勁 度 增 加 的 因 素 來 自 於 著

地 後 的 向 心 收 縮 階 段 ， 將 大 幅 提 升 推 蹬 發 力 率 以 抵 抗 著 地 階

段 地 面 所 給 予 的 外 在 衝 擊 （ C a v a g n a ,  H e g l u n d ,  &  W i l l e m s ,  

2 0 0 5）。  

綜 合 以 上 論 述 ， 勁 度 大 小 的 調 控 係 經 由 肌 肉 特 性 與 神 經

調 節 機 制 所 衍 生 而 出 ， 在 運 動 狀 態 下 有 外 力 或 內 在 因 素 影 響

， 肢 體 的 穩 定 機 制 如 受 到 干 擾 或 失 衡 時 ， 神 經 肌 肉 是 主 導 協

調 與 穩 定 控 制 的 主 要 系 統 ， 會 在 第 一 時 間 啟 動 介 入 以 維 持 肢

體 穩 定 平 衡 ， 因 此 ， 勁 度 是 動 作 調 節 的 第 一 個 穩 定 機 制 （ 許

太 彥， 2 0 0 3），如 勁 度 無 法 有 效 的 調 整 或 轉 移 運 動 狀 態 所 產 生

的 衝 擊 與 影 響 ， 將 降 低 運 動 表 現 甚 至 運 動 傷 害 的 發 生 （

F l a n a g a n  &  H a r r i s o n ,  2 0 0 7）。 過 去 下 肢 勁 度 的 研 究 偏 向 於 單

純 探 討 勁 度 對 於 跑 走 的 工 作 效 益 ， 鮮 少 以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效 應

的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為 出 發 點 連 結 下 肢 勁 度 關 係 ， 因 此 ， 本 研 究

通 過 跳 深 動 作 可 漸 進 式 的 控 制 著 地 速 度 與 力 量 的 操 弄 ， 以 探

討 垂 直 方 向 的 下 肢 勁 度 與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利 用 跳 深 動 作 從 高

處 落 下 的 著 地 瞬 間 ， 須 以 快 速 且 最 大 力 量 進 行 反 彈 跳 的 動 作

特 性 ， 隨 著 高 度 越 高 垂 直 作 用 力 自 然 增 加 ， 而 運 動 員 是 否 能

在 著 地 期 間 自 行 調 整 勁 度 與 肌 肉 工 作 改 變 ， 以 避 免 著 地 時 對

運 動 員 產 生 衝 擊 傷 害 ， 藉 此 剖 析 下 肢 工 作 的 力 學 機 制 ， 將 會

如 何 因 應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所 造 成 影 響 就 顯 的 格 外 重 要 ， 為 往 後

研 究 提 出 一 個 具 體 方 向 ， 以 增 進 科 學 訓 練 方 式 與 運 動 傷 害 預

防 注 入 新 的 思 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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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以 生 物 力 學 分 析 方 法 ， 探 討 跳 深 動 作 是 否

隨 著 高 度 的 操 弄 ， 影 響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改 變 。 針 對 本 研 究 所 設

計 以 連 續 直 膝 跳 動 為 基 礎 與 5 種 跳 深 高 度 進 行 下 肢 關 節 的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比 較 ， 觀 察 人 體 著 地 支 撐 階 段 的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與 勁 度 調 控 影 響 。  

 

第 三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2 0 名 健 康 男 性 進 行 動 作 測 驗，以 祈 將 實 驗

工 作 表 現 差 異 增 加 到 最 大 ， 對 於 實 驗 高 度 的 選 擇 上 以 連 續 直

膝 跳 與 2 0  c m、 4 0  c m、 6 0  c m、 8 0  c m 與 1 0 0  c m 等 5 種 不 同

高 度 ， 實 施 跳 深 前 的 實 驗 處 理 要 求 參 與 者 了 解 動 作 的 設 計 後

， 為 避 免 運 動 傷 害 的 發 生 與 安 全 性 的 考 量 ， 嚴 格 要 求 參 與 者

具 備 蹲 舉 自 身 體 重 1 . 5 倍 以 上 的 肌 肉 力 量 ， 並 在 執 行 跳 深 動

作 過 程 須 穿 著 專 業 運 動 鞋 以 及 進 行 充 分 的 暖 身 與 動 作 的 試 作

練 習 ， 而 實 驗 測 試 的 動 作 也 均 為 參 與 者 的 日 常 身 體 活 動 經 常

出 現 的 動 作 負 荷 ， 在 平 日 的 操 課 訓 練 已 具 備 高 水 平 的 下 肢 肌

力 ， 所 以 對 實 驗 工 作 要 求 不 會 產 生 測 驗 動 作 困 難 的 疑 慮 。  

人 體 運 動 為 一 個 多 面 向 且 複 雜 的 機 械 工 作 ， 而 本 研 究 為

探 討 勁 度 大 小 對 下 肢 著 地 工 作 的 影 響 ， 以 著 地 後 最 大 力 量 值

作 為 主 要 計 算 參 數 ， 將 最 大 力 量 假 想 為 一 個 彈 簧 處 於 穩 定 或

固 定 長 度 ， 當 一 物 體 撞 擊 彈 簧 時 ， 其 力 量 作 用 將 隨 著 彈 簧 收

縮 ， 而 逐 漸 吸 收 力 量 直 到 速 度 為 零 後 儲 存 能 量 再 彈 出 去 ，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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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簧 瞬 間 碰 撞 力 量 處 理 至 最 小 所 產 生 的 位 移 量 成 為 一 個 比 值

， 而 這 段 力 量 與 位 移 量 的 比 值 稱 為 勁 度 ， 說 明 勁 度 為 因 應 下

肢 彈 簧 結 構 能 量 吸 收 的 動 態 過 程 ， 以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表 達 著 地

工 作 的 整 體 勁 度 作 用 ， 因 此 ， 為 了 配 合 研 究 的 簡 化 ， 假 定 人

體 下 肢 為 一 個 相 對 單 純 的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以 計 算 垂 直 勁 度 ， 以

彈 性 限 度 的 概 念 來 了 解 下 肢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的 機 械 行 為 。 此 外

， 其 勁 度 的 計 算 並 不 考 慮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 本 身 的 肌 腱 、 韌 帶

與 軟 骨 等 組 織 所 具 有 的 彈 性 與 黏 滯 性 機 制 （ K u i t u n e n ,  K o m i ,  

&  K y r o l a i n e n ,  2 0 0 2）， 將 此 條 件 所 求 得 的 勁 度 稱 為 準 勁 度 （

q u a s i - s t i f f n e s s）（ L a t a s h  &  Z a t s i o r s k y,  1 9 9 3）。 最 後 ， 假 定 實

驗 資 料 收 集 的 過 程 ， 每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將 會 盡 最 大 自 主 能 力 ，

參 與 實 驗 要 求 之 工 作 ， 並 對 跳 深 高 度 的 負 荷 與 次 數 未 達 疲 勞

程 度 。  

 

第 四 節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1 .  跳 深 （ d r o p  j u m p）  

跳 深 為 本 研 究 特 殊 工 作 要 求 ， 其 動 作 執 行 方 式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由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 動 作 要 求 在 著 地 後 盡 可 能 以 最 快 速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而 成 功 且 標 準 的 短 暫 接 觸 著 地 方 式 將 產

生 較 佳 的 跳 躍 表 現 能 力 （ M r d a k o v i c  e t  a l . ,  2 0 0 8）。  

 

2 .  跳 深 高 度 （ d r o p  h e i g h t）  

實 施 跳 深 動 作 時 ， 高 台 平 面 相 對 於 地 面 的 垂 直 高 度 ， 本

研 究 所 選 擇 跳 深 高 度 為 2 0 公 分 、 4 0 公 分 、 6 0 公 分 、 8 0 公 分

與 1 0 0 公 分 （ A m b e g a o n k a r  e t  a l . ,  2 0 1 1）。  



 

 

第壹章  緒論 

- 8 - 

 

3 .  預 收 縮 （ p r e - s t r e t c h）  

肌 肉 為 了 增 加 彈 性 能 而 預 先 牽 張 肌 肉 ， 稱 為 預 收 縮 （

p r e - s t r e t c h）， 經 由 預 收 縮 使 肌 肉 達 到 最 佳 的 收 縮 狀 態 ， 藉 此

累 積 肌 肉 張 力 ， 使 肌 肉 猶 如 提 早 準 備 工 作 以 因 應 著 地 時 的 作

用 力 （ H o r i t a  e t  a l . ,  2 0 0 2）。  

 

4 .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 s t r e t c h - s h o r t e n i n g  c y c l e）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通 常 伴 隨 著 反 向 動 作 而 產 生 ， 在 動 作 過 程

中 ， 肌 肉 工 作 會 先 進 行 離 心 收 縮 ， 接 著 立 即 產 生 向 心 收 縮 ，

這 樣 的 工 作 形 式 促 使 肌 肉 工 作 交 替 於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

產 生 了 一 種 自 然 機 制 稱 為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 K o m i ,  1 9 9 2）。  

 

5 .  勁 度 （ s t i f f n e s s）  

彈 簧 處 於 一 個 穩 定 或 固 定 長 度 時 ， 當 一 物 體 撞 擊 彈 簧 其

力 量 作 用 將 隨 著 彈 簧 的 收 縮 量 ， 而 逐 漸 吸 收 力 量 直 到 速 度 為

零 後 儲 存 力 量 再 彈 出 去 ， 其 彈 簧 將 瞬 間 碰 撞 力 量 處 理 至 最 小

所 產 生 的 位 移 量 成 為 一 個 比 值 ， 而 這 段 力 量 與 位 移 量 的 比 值

稱 之 為 勁 度 ， 說 明 勁 度 為 因 應 下 肢 彈 簧 結 構 的 能 量 吸 收 之 動

態 過 程 。  

 

6 .  垂 直 勁 度 （ v e r t i c a l  s t i f f n e s s）  

著 地 緩 衝 時 ， 垂 直 方 向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的 最 大 值 與 身 體 重

心 下 降 至 最 低 點 ， 重 心 變 化 量 之 間 的 比 值 ， 以 表 示

（ M c M a h o n  &  C h e n g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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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關 節 勁 度 （ j o i n t s  s t i f f n e s s）  

以 著 地 工 作 中 ， 著 地 時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產 生 瞬 間 ， 至 關 節

屈 曲 最 大 值 之 淨 關 節 肌 肉 力 距（ n e t  m u s c l e  j o i n t  m o m e n t）的

比 值 ， 以 表 示 。  

 

8 .  重 心 位 移 量 （ d i s t a n c e  o f  c e n t r e  o f  m a s s）  

以 垂 直 方 向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出 現 力 量 值 瞬 間 ， 定 義 為 下 肢

著 地 瞬 間 之 重 心 ， 以 及 著 地 後 重 心 最 低 點 之 間 的 比 值 ， 視 為

重 心 位 移 量 。  

 

9 .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 r a n g e  o f  m o t i o n）  

以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出 現 力 量 值 瞬 間 ， 定 義 為 下 肢 著 地 瞬 間

之 關 節 角 度 與 著 地 後 屈 曲 最 大 角 度 之 差 距 。  

 

1 0 .  垂 直 方 向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第 二 峰 值 （ a c t i v e  f o r c e  p e a k）  

測 力 板 所 測 得 垂 直 方 向 反 作 用 力 -時 間 曲 線 圖，所 產 生 的

最 大 力 量 峰 值 ， 其 第 二 峰 值 為 肌 肉 活 動 控 制 人 體 運 動 產 生 的

力 量 值 ， 稱 為 主 動 力 量 值 （ N i g g ,  2 0 0 7）。  

 

 

第 五 節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跳 深 的 動 作 機 制 經 常 被 模 擬 為 跑 走 型 態 的 著 地 工 作 ， 通

過 跳 台 高 度 可 漸 進 式 控 制 著 地 速 度 與 力 量 ， 藉 此 剖 析 垂 直 方

向 的 下 肢 勁 度 與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而 跳 深 動 作 的 意 義 係 經 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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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碰 撞 所 產 生 的 外 力 ， 對 肌 肉 與 骨 骼 系 統 產 生 神 經 肌 肉 刺 激

， 使 肌 肉 活 化 程 度 增 加 ， 達 到 肌 肉 肥 大 與 骨 質 密 度 增 加 的 目

的 。 由 此 ， 刺 激 神 經 肌 肉 活 化 成 為 跳 深 動 作 的 工 作 特 徵 之 一

， 但 跳 深 高 度 的 過 度 增 加 ， 可 能 導 致 運 動 員 須 承 受 相 當 的 外

力 衝 擊 ， 促 使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的 可 能 ， 即 便 跳 深 動 作 可 能 為 運

動 員 帶 來 威 脅 性 的 傷 害 ， 但 為 增 進 運 動 表 現 ， 跳 深 動 作 依 舊

被 教 練 員 視 為 強 化 下 肢 肌 力 的 訓 練 內 容 。 由 於 跳 深 動 作 下 肢

須 承 受 相 當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 因 此 ， 運 動 員 在 著 地 階 段 為 緩

解 此 作 用 力 的 衝 擊 ， 藉 由 延 長 作 用 時 間 ， 以 適 時 調 整 下 肢 勁

度 與 肌 肉 工 作 來 避 免 傷 害 發 生 。 而 下 肢 勁 度 概 念 可 分 析 人 體

動 作 改 變 的 特 徵 ， 以 過 去 下 肢 勁 度 的 研 究 偏 向 於 單 純 探 討 勁

度 對 於 跑 走 工 作 效 益 ， 鮮 少 結 合 肌 肉 工 作 意 義 ， 因 此 ， 本 研

究 於 實 驗 環 境 下 進 行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 隨 著 高 度 越 高 ， 垂 直 作

用 力 自 然 會 增 加 ， 而 運 動 員 在 著 地 期 間 將 如 何 調 整 下 肢 勁 度

與 肌 肉 工 作 改 變 ， 以 避 免 著 地 時 對 下 肢 產 生 衝 擊 性 傷 害 ， 以

及 探 討 下 肢 主 作 用 肌 肉 在 著 地 各 階 段 的 工 作 時 序 與 功 能 意 義

， 將 如 何 產 生 有 效 的 著 地 反 彈 跳 ， 使 運 動 表 現 達 到 最 佳 ？ 因

此 ， 以 肌 肉 工 作 與 勁 度 的 連 結 ， 觀 察 人 體 著 地 碰 撞 的 影 響 因

素 為 何 就 顯 得 格 外 重 要 。  

運 動 生 物 力 學 是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的 重 點 項 目 ， 而 評 量 與 診

斷 是 強 化 訓 練 工 作 的 主 要 目 的 ， 因 此 ， 通 過 簡 單 的 跳 深 動 作

來 觀 察 人 體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表 現 ， 藉 由 操 弄 不 同 高 度 了 解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機 制 與 勁 度 調 控 關 係 ， 對 於 人 體 著 地 工 作 與 外 力 衝

擊 能 有 深 入 剖 析 ， 以 增 進 往 後 對 於 肌 力 訓 練 方 針 、 動 作 技 術

修 正 、 運 動 表 現 提 升 與 傷 害 預 防 效 果 有 更 深 層 的 思 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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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節 主 要 依 據 過 去 對 於 跳 深 研 究 中 ， 著 地 動 作 的 肌 肉

工 作 對 於 跳 深 表 現 影 響 與 改 變 效 應 詳 加 闡 述 ， 經 由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觀 察 著 地 時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變 化 ， 嘗 試 不 同 高 度 的 改 變 剖

析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以 應 用 於 往 後 教 練 員 與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參 考

， 對 於 肌 力 訓 練 執 行 與 傷 害 的 預 防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因 此 ， 本

章 節 分 為 下 列 三 節 進 行 討 論 ： 一 、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的 工 作 特 徵

； 二 、 著 地 工 作 的 下 肢 勁 度 調 控 ； 三 、 本 章 總 結 。  

 

第 一 節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的 工 作 特 徵  

 

人 體 動 作 包 含 投 、 擲 、 跑 與 跳 等 四 大 運 動 型 式 ， 以 走 路

、 跑 步 、 跳 躍 是 日 常 生 活 中 習 以 為 常 的 動 作 ， 而 運 動 過 程 中

無 論 何 種 動 作 的 執 行 ， 除 了 人 體 骨 骼 結 構 支 撐 外 更 需 要 強 而

有 力 的 力 量 來 源 ， 因 此 ， 肌 肉 工 作 是 肢 體 運 動 產 生 力 量 最 直

接 的 來 源 之 一 ， 而 力 量 的 產 生 可 分 為 內 力 與 外 力 ， 作 用 於 人

體 內 部 相 互 作 用 的 力 量 視 為 內 力（ i n t e r n a l  f o r c e），而 外 力 是

經 由 外 界 環 境 因 素 與 物 質 產 生 對 於 人 體 作 用 的 力 量 稱 為 外 力

（ e x t e r n a l  f o r c e） (陳 重 佑 ， 2 0 0 1 )。 運 動 狀 態 下 人 體 系 統 均

會 對 外 界 環 境 產 生 相 對 的 運 動 狀 態 改 變 ， 通 過 骨 骼 肌 的 主 動

收 縮 以 及 韌 帶 、 肌 腱 、 周 圍 軟 骨 組 織 和 關 節 摩 擦 力 的 被 動 作

用 ， 為 一 種 肌 肉 工 作 適 時 的 收 縮 與 伸 展 產 生 相 互 結 抗 ， 此 時

肌 肉 力 量 產 生 無 疑 是 肢 體 運 動 最 有 效 的 系 統 工 作 來 源 ， 以 維

持 運 動 過 程 所 受 到 的 外 在 影 響 。 了 解 肌 肉 工 作 的 目 的 為 產 生

力 量 作 用，其 力 量 來 源 的 形 式 分 為 離 心 工 作（ e c c e n t r i c）、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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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工 作（ c o n c e n t r i c）、等 長 工 作（ i s o m e t r i c）、牽 張 反 射（ s t r e t c h  

r e f l e x ） 以 及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 s t r e t c h - s h o r t e n i n g  c y c l e ， S S C

） 等 ， 不 同 的 肌 肉 工 作 形 式 有 其 特 殊 工 作 意 義 ， 最 終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人 體 有 更 好 的 運 動 表 現 ， 回 顧 過 去 許 多 研 究 指 出 肌 肉

工 作 確 實 能 提 升 跳 躍 能 力 的 效 益 ， 不 同 的 跳 躍 動 作 其 運 動 表

現 能 力 亦 有 所 差 異 ， 過 去 學 者 比 較 不 同 跳 躍 類 型 優 劣 的 結 果

指 出 ， 跳 深 動 作 （ d r o p  j u m p ,  D J） 具 有 最 佳 的 跳 躍 表 現 、 其

次 為 下 蹲 跳 、 最 後 為 蹲 踞 跳 （ J a c o b ,  W i l l i a m ,  R o b e r t ,  B r e t t ,  

M a r e n ,  D u n n - L e w i s ,  S o l o m o n - H i l l ,  Z a c h a r y ,  M a t t h e w ,  J e f f ,  

C r a i g ,  K e i j o ,  &  C a r l ,  2 0 1 0） 。  

不 同 的 肌 肉 工 作 形 式 應 用 於 不 同 動 作 需 求 ， 其 產 生 的 工

作 效 益 亦 有 所 差 別 ， 以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屬 於 一 種 特 殊 的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通 過 主 要 工 作 肌 群 被 牽 拉 後 所 產 生 離 心 收 縮 與 再 縮

短 的 向 心 收 縮，經 由 相 互 牽 拉 引 起 一 種 特 殊 運 動 機 制（ B o s c o  

e t  a l . ,  1 9 8 2 ;  G o l l h o f e r  e t  a l . ,  1 9 8 7 ;  K o m i ,  1 9 8 4 ;  N o r m a n  &  

K o m i ,  1 9 7 9），從 現 實 運 動 情 境 中 肌 肉 工 作 很 少 進 行 單 一 或 獨

立 工 作 模 式 ， 因 肌 肉 工 作 常 伴 隨 著 相 互 作 用 的 方 式 以 獲 取 最

佳 運 動 表 現 ， S S C效 應 則 是 肢 體 運 動 中 最 常 被 運 用 的 肌 肉 工

作 ， 以 跳 深 動 作 的 S S C效 應 表 示 肌 肉 工 作 在 著 地 瞬 間 產 生 離

心 與 向 心 間 的 相 互 轉 換（ K o m i ,  1 9 8 4），致 使 適 當 的 肌 肉 勁 度

調 整 以 因 應 外 部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K y r o l a i n e n ,  F i n n i ,  

A v e l a ,  &  K o m i ,  2 0 0 3）。 研 究 指 出 S S C效 應 確 實 能 提 高 肢 體 動

作 的 工 作 表 現 （ N u z z o ,  M c b r i d e ,  C o r m i e ,  &  M c c a u l l e y ,  2 0 0 8 ;  

R u a n  &  L i ,  2 0 0 8）， L i n（ 2 0 0 8） 認 為 S S C影 響 動 作 表 現 關 鍵

在 於 牽 張 速 度 （ s t r e t c h  v e l o c i t y） 越 快 、 延 遲 時 間 越 短 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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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越 能 有 效 率 的 運 用 肌 肉 彈 性 位 能 。 對 於 人 體 下 肢 相 關 研 究

認 為 彈 性 能 的 儲 存 與 釋 放 具 有 影 響 動 作 表 現 因 素 ， 利 用 彈 性

能 的 特 質 增 強 肌 肉 的 牽 張 效 提 高 肌 肉 活 性（ B o s c o ,  I t o ,  K o m i ,  

L u h t a n e n ,  R a h k i l a ,  &  R u s k o ,  1 9 8 2） ， 如 作 用 肌 群 在 離 心 收

縮 後 有 更 快 速 產 生 向 心 收 縮 的 工 作 能 力 ， 則 能 有 效 的 提 升

S S C效 應 工 作 表 現 ， 說 明 肌 肉 工 作 的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為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在 極 短 時 間 內 進 行 交 替 運 用 ， 其 爆 發 性 的 肌 力

基 礎 來 自 於 神 經 肌 肉 支 配 能 力 ， 此 觀 點 為 跳 深 動 作 在 肌 力 訓

練 方 法 上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M c B r i d e ,  T r i p l e t t - M c B r i d e ,  D a v i e ,  

&  N e t w o n ,  2 0 0 2） 。  

從 S S C效 應 中 即 涵 蓋 牽 張 反 射 工 作 ， 以 跳 深 動 作 （ d r o p  

j u m p， D J） 屬 於 典 型 的 反 射 性 運 動 （ r e a c t i o n  m o v e m e n t ），

因 著 地 後 立 即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引 起 肌 肉 執 行 最 純 粹 的

牽 張 反 射 工 作 ， 此 種 跳 躍 形 式 的 肌 肉 工 作 為 著 地 瞬 間 執 行 離

心 工 作 儲 存 能 量 接 續 向 心 工 作 ， 將 前 一 階 段 所 累 積 的 能 量 在

著 地 瞬 間 釋 放，產 生 強 而 有 力 的 反 射 運 動（ r e a c t i o n  m o v e m e n t

）， 以 提 升 跳 躍 表 現（ M o r i t z  &  F a r l e y,  2 0 0 5）， 此 種 肌 肉 工 作

形 式 是 最 符 合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工 作 效 應 。 K o m i 與 G o l l h o f e r （

1 9 9 7） 認 為 一 個 有 效 率 的 S S C需 滿 足 三 個 工 作 階 段 分 別 為 離

心 期 、 償 還 期（ a m o r t i z a t i o n）與 向 心 期 ， 離 心 期 是 著 地 後 的

下 蹲 階 段 肌 肉 被 動 拉 長 產 生 離 心 收 縮 ， K o m i（ 1 9 8 4）指 出 欲

產 生 強 而 有 力 的 向 心 收 縮 則 需 在 離 心 階 段 盡 可 能 快 速 伸 展 ，

因 此 ， 離 心 期 以 急 促 且 短 暫 的 肌 肉 收 縮 達 到 最 佳 的 工 作 狀 態

； 接 續 為 償 還 期 係 指 離 心 收 縮 結 束 準 備 進 入 向 心 收 縮 的 開 始

， 動 作 型 態 為 肢 體 克 服 著 地 瞬 間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至 準 備 推 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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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上 階 段，此 階 段 所 作 用 的 時 間 稱 為 偶 聯 時 間（ c o u p l i n g  t i m e

），而 偶 聯 時 間 越 短 則 越 能 有 效 將 離 心 收 縮 的 工 作 效 益 連 結 至

下 個 階 段 ； 向 心 期 則 為 下 肢 開 始 蹬 伸 向 上 階 段 ， 通 過 肌 肉 主

動 向 心 收 縮 使 牽 拉 效 果 與 能 量 儲 存 釋 放 ， 將 前 兩 個 工 作 階 段

效 果 運 用 於 向 心 期 產 生 爆 發 性 的 肌 肉 力 量 （ B o s c o ,  K o m i ,  &  

I t o ,  1 9 8 1）。  

許 多 研 究 焦 點 以 S S C工 作 特 性 ， 包 含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間 的 有 效 轉 換 ， 忽 略 著 地 前 騰 空 階 段 的 肌 肉 工 作 具 有 預 收

縮 （ p r e - s t r e t c h） 特 徵 ， 從 著 地 前 的 肌 肉 工 作 意 義 為 動 作 控

制 前 饋 機 制 （ f e e d f o r w a r d）， 此 機 制 作 用 意 義 在 於 給 予 著 地

技 術 、 跳 深 高 度 、 著 地 界 面 的 不 同 所 提 供 動 作 控 制 回 饋 （

S a n t e l o ,  M c D o n a g h ,  &  C h a l i l i s ,  2 0 0 1）， 也 就 是 說 前 饋 機 制 在

肌 肉 工 作 的 作 用 稱 為 肌 肉 預 收 縮 ， 從 著 地 前 的 騰 空 階 段 肌 肉

工 作 ， 視 外 在 環 境 改 變 以 維 持 適 度 肌 肉 張 力 （ H o r i t a ,  K o m i ,  

N i c o l ,  &  K y r o l a i n e n ,  2 0 0 2）， 目 的 為 因 應 著 地 時 的 瞬 間 衝 擊

力 ， 避 免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影 響 產 生 傷 害 ， 預 收 縮 概 念 可 解 釋 為

進 可 攻 退 可 守 的 肌 肉 工 作 效 益 ， 進 可 以 為 人 體 跳 躍 表 現 能 力

提 升 ， 退 可 以 為 肢 體 受 外 力 衝 擊 保 護 ， 保 護 肢 體 免 於 外 在 環

境 的 衝 擊 （ K o m i ,  1 9 9 2 ;  M r d a k o v i c  e t  a l . ,  2 0 0 8）。 綜 合 以 上

論 述 ， 通 過 不 同 的 肌 肉 工 作 形 式 以 支 持 人 體 運 動 ， 了 解 肌 肉

工 作 為 提 供 人 體 作 用 力 量 的 系 統 來 源 ， 剖 析 肌 肉 工 作 不 僅 是

單 一 或 獨 立 工 作 模 式 ， 經 由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間 的 有 效 利

用 ， 作 為 S S C效 應 增 進 動 態 運 動 表 現 提 升 ， 而 肌 肉 預 收 縮 的

工 作 效 益 更 可 具 有 多 重 功 能 ， 因 此 ， 如 能 有 效 運 用 肌 肉 工 作

效 益 則 有 助 於 人 體 運 動 的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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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著 地 工 作 的 下 肢 勁 度 調 控  

 

著 地 工 作 為 跳 躍 能 力 必 備 的 運 動 技 術 ， 對 於 理 想 的 運 動

表 現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因 跳 躍 動 作 中 的 著 地 技 術 ， 提 供 個 體 對

於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具 有 吸 收 （ a b s o r b） 與 分 配 （ d i s t r i b u t e） 身

體 各 肢 段 的 衝 擊 負 荷 （ L e u k e l ,  G o l l h o f e r ,  K e l l e r ,  &  Ta u b e ,  

2 0 0 8），因 此，跳 躍 能 力 好 壞 的 關 鍵 為 肌 肉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效 應

外 ， 更 有 著 地 時 個 體 外 在 的 動 作 控 制 能 力 ， 與 肢 體 內 在 的 勁

度 調 控 影 響 。 近 年 運 動 傷 害 相 關 研 究 逐 漸 以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大

小 ，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與 傷 害 預 防 的 關 係 （ B u t l e r ,  C r o w e l l ,  &  

D a v i s ,  2 0 0 3）， 探 討 勁 度 與 傷 害 間 的 影 響 ， 而 勁 度 大 小 的 調

控 係 經 由 肌 肉 特 性 與 神 經 調 節 機 制 所 衍 生 而 出 ， 也 就 是 說 隨

著 外 在 環 境 改 變 ， 下 肢 會 改 變 肌 肉 勁 度 致 使 個 體 姿 勢 穩 定 平

衡 ， 以 利 著 地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衝 擊 ， 因 此 ， 下 肢 動 作 的 調 控

可 通 過 下 肢 勁 度 與 各 關 節 勁 度 的 研 究 中 探 討 （ F a r l e y  &  

M o r g e n r o t h ,  1 9 9 9）。  

勁 度 定 義 的 概 念 來 自 於 虎 克 定 律 ， 說 明 其 物 體 或 肢 體 受

外 力 影 響 抵 抗 外 力 所 產 生 的 力 量 長 度 比，（ B u t l e r  e t  a l . ,  2 0 0 3

），而 勁 度 為 一 種 假 定 人 體 或 人 體 肢 段 中 以 韌 帶、肌 腱、肌 肉

、 軟 骨 與 骨 骼 的 相 互 作 用 形 成 一 種 彈 簧 結 構 （ B u t l e r  e t  a l . ,  

2 0 0 3） ， 以 此 結 構 將 下 肢 工 作 特 徵 ， 視 為 一 種 自 然 擺 動 頻 率

的 彈 簧 質 量 系 統 ， 而 彈 簧 的 力 量 作 用 是 需 要 受 到 擠 壓 ， 或 反

彈 後 所 產 生 一 種 線 性 彈 簧 特 徵 ， 並 遵 守 虎 克 定 律 作 用 而 來 （

B l i c k h a n ,  1 9 8 9）， 通 過 簡 單 無 重 量 的 虎 克 型 彈 簧 F  =  - K x， x

是 彈 簧 被 拉 長 的 距 離， F是 施 加 力 量 後 彈 簧 恢 復 係 數， K是 彈

簧 的 勁 度 係 數 ， 而 負 號 為 表 示 施 加 力 量 使 彈 簧 產 生 正 向 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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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彈 簧 沒 有 被 壓 縮 時 ， 代 表 沒 有 能 量 的 儲 存 與 零 力 量 的 生

成，當 彈 簧 被 壓 縮 時，向 下 的 位 移 被 計 量 為 x與 向 下 的 質 量 垂

直 速 度 為 V， 當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被 壓 縮 彈 離 地 面 後 ， 此 階 段 的

動 作 將 被 劃 分 為 接 觸 時 間 t c與 騰 空 時 間 t a，換 句 話 說，一 個 彈

簧 產 生 力 量 是 經 由 位 移 與 長 度 變 化 成 比 例 關 係 ， 將 此 階 段 視

為 線 性 彈 簧 模 型 ， 以 描 述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或 力 矩 作 用 時 抵 抗 位

移 改 變 的 能 力 （ B r u g h e l l i  &  C r o n i n ,  2 0 0 8） 。 因 此 ，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作 為 調 控 下 肢 勁 度 的 作 用 意 義 ， 從 個 體 中 的 相 關 勁 度

可 區 分 為 韌 帶 勁 度 （ t e n d o n  s t i f f n e s s）、 肌 腱 勁 度 （ l i g a m e n t  

s t i f f n e s s）、 骨 骼 勁 度（ b o n e  s t i f f n e s s）、 肌 肉 勁 度（ m u s c u l a r  

s t i f f n e s s） 與 其 他 肌 肉 與 骨 骼 ， 所 組 成 的 整 體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所 扮 演 的 彈 簧 結 構 模 型 （ B l i c k h a n ,  1 9 8 9 ）， 而 垂 直 勁 度 （

v e r t a c a l  s t i f f n e s s）、 下 肢 勁 度 （ l e g  s t i f f n e s s） 與 關 節 勁 度 （

j o i n t  s t i f f n e s s） 是 人 體 跳 躍 條 件 中 可 直 接 被 計 算 的 勁 度 模 式

。 有 關 測 量 勁 度 的 發 展 模 式 中 ， 垂 直 勁 度 是 普 遍 所 採 用 的 模

式 （ M o r i n ,  D a l l e a u ,  K y r ö l ä i n e n ,  J e a n n i n ,  &  B e l l i ,  2 0 0 5 ） ，

垂 直 勁 度 應 用 於 測 量 肢 體 的 垂 直 位 移 對 於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作 用

（ B r u g h e l l i  &  C r o n i n ,  2 0 0 8） ， 而 下 肢 勁 度 是 應 用 於 評 估 腿

部 長 度 改 變 ， 對 於 肢 段 內 部 或 外 部 力 量 關 係 ， 作 為 抵 抗 關 節

角 位 移 屈 伸 作 用 與 關 節 旋 轉 力 矩 的 應 用 而 來 （ B u t l e r  e t  a l . ,  

2 0 0 3） 。 研 究 指 出 下 肢 髖 、 膝 、 踝 關 節 的 勁 度 會 隨 著 動 作 型

態 的 不 同 而 受 到 影 響 （ A r a m p a t z i s ,  B r ü g g e m a n n ,  &  M e t z l e r ,  

1 9 9 9）， F u k a s h i r o與 K o m i（ 1 9 8 7） 認 為 踝 關 節 對 於 跳 躍 表 現

產 生 垂 直 推 進 能 量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以 跳 深 動 作 的 動 作 特 性

是 從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著 地 後 立 即 執 行 反 彈 跳 ， 此 時 膝 關 節 的 屈

伸 作 用 亦 具 有 控 制 跳 躍 表 現 優 劣 ， 因 著 地 時 的 關 節 角 度 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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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具 有 影 響 力 矩 臂 的 距 離 與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的 參 數 變 化 （

F a r l e y,  H o u d i j k ,  Va n  S t r i e n ,  &  L o u i e ,  1 9 9 8）， 致 使 關 節 勁 度

得 以 適 時 調 控 。  

許 多 研 究 認 為 跑 走 表 現 的 有 效 提 升 取 決 於 垂 直 勁 度 與 關

節 勁 度 的 增 加 ， 其 作 用 因 素 為 著 地 後 的 向 心 收 縮 階 段 ， 將 大

幅 提 升 推 蹬 發 力 率 以 抵 抗 著 地 階 段 地 面 所 給 予 的 外 在 衝 擊 （

M o r i n ,  D a l l e a u ,  K y r ö l ä i n e n ,  J e a n n i n ,  &  B e l l i ,  2 0 0 5 ）， 隨 著 跑

步 的 各 工 作 階 段 不 同 ， 下 肢 勁 度 將 適 時 改 變 以 維 持 較 佳 的 運

動 表 現 ， 以 1 0 0 公 尺 衝 刺 跑 的 速 度 變 化 而 言 ， 其 前 、 中 、 後

期 各 階 段 速 度 的 不 同 下 肢 勁 度 將 隨 之 改 變 （ Av o g a d r o ,  

K y r o l a i n e n ,  &  B e l l i ,  2 0 0 4）， 以 運 動 員 將 跑 速 從 慢 至 適 當 速

度 的 增 加 時 ， 期 間 動 作 速 度 越 快 ， 作 用 時 間 則 越 短 ， 垂 直 勁

度 將 大 幅 提 升（ F a r l e y,  G l a s h e e n ,  &  M c M a h o n ,  1 9 9 3 ;  M o r i n  e t  

a l . ,  2 0 0 5）。從 另 一 角 度 而 言， 多 數 研 究 將 勁 度 的 主 要 貢 獻 因

素 源 自 於 肌 肉 預 收 縮 的 機 制 （ K u i t u n e n ,  K o m i ,  &  K y r o l a i n e n ,  

2 0 0 2 ;  M ü l l e r ,  G r i m m e r ,  &  B l i c k h a n ,  2 0 1 0） ， 以 及 被 動 的 機

械 式 反 應 工 作 對 於 勁 度 改 變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 M o r i t z  &  F a r l e y ,  

2 0 0 5） ， 說 明 下 肢 勁 度 的 調 控 除 了 以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為 調 控 的

因 素 之 一，其 肌 肉 工 作 的 影 響 更 具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關 係， K o m i

（ 1 9 9 2） 說 明 肌 肉 力 量 的 輸 出 以 及 彈 性 能 的 有 效 儲 存 與 利 用

將 助 於 下 肢 勁 度 的 提 升 ， 以 著 地 後 的 踝 關 節 勁 度 控 制 ， 是 由

肌 肉 預 收 縮 與 著 地 後 的 肌 肉 活 動 ， 如 腿 後 肌 群 的 牽 張 反 射 等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H o b a r a ,  K a n o s u e ,  &  S u z u k i ,  2 0 0 7）， 使 踝 關

節 的 勁 度 大 小 為 影 響 整 體 下 肢 勁 度 的 關 鍵 因 素 （ A r a m p a t z i s  

e t  a l . ,  2 0 0 1）。  

回 顧 過 去 許 多 研 究 可 知 ， 下 肢 勁 度 的 變 化 具 有 減 緩 下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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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震 、 增 加 作 用 力 量 峰 值 、 減 少 關 節 負 荷 率 以 及 減 輕 下 肢 的

著 地 衝 擊 （ H e n n i g  &  L a f o r t u n e ,  1 9 9 1）， 以 人 體 下 肢 彈 簧 結

構 不 同 於 機 械 彈 簧 結 構 的 特 徵 ， 為 人 體 可 藉 由 化 學 能 量 促 使

肌 肉 系 統 有 較 好 的 效 能 與 運 用 。 了 解 人 體 下 肢 為 一 種 相 對 複

雜 的 力 學 作 用 機 制 ， 經 由 下 肢 勁 度 概 念 與 意 義 來 探 討 人 體 跳

躍 中 的 著 地 工 作，對 於 肢 體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與 改 變 為 何 ?通 過 下

肢 著 地 工 作 來 了 解 勁 度 與 傷 害 關 係 ， 經 由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來 描

述 人 體 下 肢 為 單 一 彈 簧 結 構 ， 以 剖 析 下 肢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的 機

械 行 為 ， 以 此 為 前 提 之 下 ， 而 不 考 慮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本 身 的 肌

腱、韌 帶 與 軟 骨 等 組 織 所 具 有 的 彈 性 與 黏 滯 性 機 制（ K u i t u n e n  

e t  a l . ,  2 0 0 2 ）， 將 此 條 件 所 求 得 的 勁 度 稱 為 準 勁 度 （

q u a s i - s t i f f n e s s）（ L a t a s h  &  Z a t s i o r s k y,  1 9 9 3）， 為 了 配 合 研 究

的 簡 化 ， 研 究 者 假 定 人 體 下 肢 為 一 個 相 對 單 純 的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以 計 算 下 肢 勁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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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本 章 總 結  

 

簡 單 的 跳 深 動 作 涵 蓋 著 肌 肉 、 骨 骼 、 勁 度 等 複 雜 系 統 相

互 作 用 ， 促 使 個 體 衍 生 出 理 想 的 著 地 方 式 ， 以 適 應 外 在 環 境

改 變，看 似 簡 單 的 跳 躍 動 作 卻 須 經 歷 有 效 率 的 S S C 工 作、適

當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以 及 下 肢 勁 度 有 效 調 控 ， 才 得 以 有 體 操 選 手

般 的 矯 健 與 舞 蹈 家 的 優 雅 動 作 。 跳 深 動 作 長 久 以 來 對 於 肌 力

訓 練 的 執 行 與 傷 害 預 防 均 是 熱 門 研 究 課 題 ， 研 究 常 以 著 地 方

式 、 著 地 表 面 、 著 地 技 巧 、 跳 台 高 度 、 鞋 子 材 質 等 實 驗 操 弄

來 分 析 下 肢 著 地 與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的 影 響 。  

學 者 陳 定 雄 曾 言 ： 知 識 的 源 起 ， 非 新 非 悟 ， 在 於 觀 點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以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與 下 肢 勁 度 的 調 控 為 基 礎 下 ，

探 討 人 體 運 動 過 程 中 對 於 碰 撞 傷 害 的 觀 點 有 更 深 層 剖 析 ， 藉

由 S S C 的 工 作 特 徵 來 了 解 勁 度 調 控 作 用 意 義、運 動 環 境 影 響

（ 不 同 介 面 ）、運 動 過 程 中 動 力 學 參 數（ 地 面 反 作 用 力：髖 關

節、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的 勁 度 與 力 矩 ）、運 動 學 參 數（ 重 心 位 移

量 ： 著 地 時 間 與 頻 率 、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的 角 位 移 與

角 速 度 ） 與 個 體 間 協 同 肌 與 拮 抗 肌 的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所 造 成 的

改 變 因 素。過 去 研 究 指 出 S S C 的 有 效 利 用 與 下 肢 勁 度 適 當 調

控 可 增 加 運 動 表 現 、 提 升 運 動 技 術 、 促 使 運 動 能 力 增 強 ， 進

而 避 免 傷 害 的 產 生 ， 以 此 為 前 提 之 下 ， 探 討 著 地 工 作 的 碰 撞

階 段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影 響 ， 當 跳 深 高 度 逐 漸 增 加 下 肢 著 地 工 作

的 力 學 機 制 將 會 如 何 改 變 也 就 有 待 深 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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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通 過 Vi c o n  3 D 三 度 空 間 影 像 擷 取 系 統 、 N o r a x o n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擷 取 系 統 與 K i s l t e r 測 力 板 同 步 收 集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資 料 ， 經 N e x u s、 P o l y g o n、 M y o  R e s e a r c h  X P

與 A c k n o w l e d g e 軟 體 分 析 計 算 關 節 與 肌 肉 參 數 ， 探 討 不 同 高

度 跳 深 動 作 的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與 動 作 表 現 影 響 。 本 章 內 容

將 依 序 分 為 ： 第 一 節 、 實 驗 參 與 者 ； 第 二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器

材 ； 第 三 節 、 實 驗 程 序 ； 第 四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第 一 節  實 驗 參 與 者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2 0 名 健

康 男 性 ， 其 平 均 年 齡 為 2 3 . 0  ±  2 . 4 歲 、 平 均 身 高 1 6 9 . 7  ±  4 . 3

公 分 、 體 重 6 7 . 7  ±  6 . 6 公 斤 。 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 均 應 確 實 了 解

實 驗 工 作 並 填 寫 研 究 同 意 書 ， 並 且 在 實 驗 工 作 進 行 中 盡 力 達

到 研 究 所 要 求 目 標 。 本 實 驗 工 作 通 過 中 區 區 域 性 研 究 倫 理 委

員 會 計 畫 c R R E C - 1 0 1 - 0 4 8 核 准 通 過，以 確 保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安

全 與 保 障 。  

 

表 1：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項 目  M  S D  m a x  m i n  

年 齡 （ y e a r s）   2 3 . 0  2 . 4   2 7 . 0   2 0 . 1  

身 高 （ c m）  1 6 9 . 7  4 . 3  1 6 3 . 0  1 7 7 . 0  

體 重 （ k g）   6 7 . 7  6 . 6   5 8 . 5   8 2 . 0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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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實 驗 儀 器 與 器 材  

 

本 研 究 為 收 集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行 不 同 高 度 跳 深 動 作 的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資 料 ， 使 用 之 相 關 實 驗 器 材 與 分 析 軟 體 ， 茲

陳 述 如 下 ：  

一 、 儀 器 設 備  

1 .  測 力 板 2 塊 （ K i s t l e r  9 2 6 0 A A 6）  

2 .  紅外線高速攝影機 8 台（ M X- F4 0）。  

3 .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擷 取 系 統 （ N o r a x o n  Te l e M y o  D T S）。  

4 .  6 4 通 道 數 位 訊 號 轉 換 盒 1 台 （ 訊 號 同 步 接 收 ）。  

5 .  自 製 訊 號 傳 輸 線 1 條 。  

6 .  馬 丁 尺 1 組 。  

7 .  木 箱 高 台 2 0 公 分 、 4 0 公 分 、 6 0 公 分 、 8 0 公 分 與 1 0 0 公

分 。  

 

二 、 資 料 處 理 相 關 軟 體  

1 .  V i c o n  P o l y g o n  3 . 5 . 1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2 .  V i c o n  N e x u s  1 . 8 . 2 影 像 系 統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3 .  M y o  R e s e a r c h  X P 資 料 收 集 軟 體 。  

4 .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4 . 0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5 .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2 0 0 7 中 文 版 試 算 分 析 軟 體 。  

6 .  S P S S  1 8 . 0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7 .  O r i g i n  P r o  7 . 0 3 版 繪 圖 軟 體 。  

本 研 究 以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擷 取 系 統 收 集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儀 器 為 K i s t l e r 測 力 板 ， 運 動 學 資 料 資 料 使 用

Vi c o n 三 度 空 間 影 像 擷 取 系 統 ， 使 用 N e x u s 軟 體 內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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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 u g i n g a i t  F u l l b o d y（ S A C R） M o d e l 進 行 參 數 資 料 的 收 集 ，

實 驗 進 行 前 先 以 馬 丁 尺 量 測 各 關 節 肢 段 維 度 資 料 ， 再 以 8 台

紅 外 線 攝 影 機 （ 包 含 4 台 廣 角 鏡 頭 、 2 台 長 鏡 頭 與 2 台 一 般

鏡 頭 ），收 集 實 驗 參 與 者 反 光 球 點 之 運 動 學 資 料，各 肢 段 反 光

球 置 放 點 如 表 1 所 示，下 肢 主 要 放 置 於 足 尖（ T O E）、跟（ H E E

）、 髁 （ A N K）、 小 腿 （ T I B）、 膝 關 節 （ K N E）、 大 腿 （ T H I）

與 髂 前 上 脊 （ A S I）， 位 置 如 圖 1 所 示 ， 再 以 測 力 板 訊 號 同 步

接 收 盒 ， 通 過 N e x u s 軟 體 進 行 影 像 資 料 與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資 料

同 步 收 集 與 計 算 。 實 驗 儀 器 同 步 過 程 以 B i o w a r e 訊 號 盒 通 過

測 力 板 所 獲 得 之 參 數，經 由 力 板 傳 輸 線 連 結 至 Vi c o n  6 4 通 道

數 位 轉 接 盒 ， 將 訊 號 傳 輸 至 Vi c o n  N e x u s 軟 體 ， 而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則 以 Te l e M y o  D T S  m i n i  r e c e i v e r 外 接 插 入 一 條 按 鍵 （

t r i g g e r），再 將 t r i g g e r 訊 號 分 送 至 6 4 通 道 的 集 線 盒，當 按 下

t r i g g e r 的 瞬 間 ， N e x u s 與 M y o  R e s e a r c h  X P 軟 體 均 會 出 現 一

個 波 形 以 進 行 影 像 資 料 、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與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資

料 同 步 收 集 的 時 間 點 ， 以 上 為 多 機 同 步 收 集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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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Vi c o n  P l u g i n g a i t  M o d e l  反 光 球 黏 貼 位 置 參 照 圖 。  

 

表 2： P l u g i n g a i t  F u l l b o d y  M o d e l（ S A C R） 反 光 球 放 置 表  

肢 段  位 置  

頭 部  R F H D、 L F H D、 R B H D、 L B H D  

軀 幹  C 7、 T 1 0、 C L AV、 S T R N、 R B A K  

右 手 臂  R S H O、 R E L B、 R W R A、 RW R B、 R F I N  

左 手 臂  L S H O、 L E L B、 LW R A、 LW R B、 L F I N  

髖 部  L A S I、 R A S I、 S A C R  

左 下 肢  LT H I、 L K N E、 LT I B、 L A N K、 L H E E、 LT O E  

右 下 肢  RT H I、 R K N E、 R T I B、 R A N K、 R H E E、 RT O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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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實 驗 過 程  

 

本 實 驗 進 行 過 程 如 下 ：  

（ 一 ） 實 驗 參 與 者 簽 署 「 實 驗 參 與 者 同 意 書 」  

研 究 者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說 明 本 研 究 動 作 要 求 ， 以 及 目 的 與

相 關 時 程 後 ， 填 寫 實 驗 參 與 同 意 書 。 待 填 寫 完 同 意 書 後 ， 進

行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基 本 身 體 肢 段 參 數 測 量 以 及 反 光 球 點 與 肌 肉

電 訊 號 接 收 器 放 置 ， 為 了 使 用 Vi c o n  N e x u s  軟 體 計 算 下 肢 力

矩 ， 因 此 在 反 光 球 位 置 的 選 擇 上 必 須 依 循 其 規 定 ， 於 本 實 驗

以 內 建 P l u g i n g a i t  F u l l b o d y  M o d e l 輸 入 人 體 測 量 學 參 數 後 計

算 其 力 矩 。  

 

（ 二 ） 實 驗 流 程 與 動 作 說 明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育 專 修 生 進 行 動

作 的 測 驗，在 高 度 選 擇 上 以 連 續 直 膝 跳、 2 0 公 分、 4 0 公 分 、

6 0 公 分 、 8 0 公 分 與 1 0 0 公 分（ 以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 D J  8 0 與 D J  1 0 0 表 示 之 ） 等 5 種 不 同 高 度 ， 實 驗 開 始 進 行

前 ， 先 以 馬 丁 尺 量 測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與 維 度 資 料 ， 接 續 詢 問 實

驗 參 與 者 下 肢 慣 用 腳 ， 應 先 將 皮 膚 進 行 清 潔 ， 再 以 醫 療 用 紗

布 輕 刮 皮 膚 表 面 至 發 紅 或 剃 毛 處 理 ， 最 後 以 酒 精 擦 拭 ， 減 少

皮 膚 表 面 髒 汙 或 毛 髮 所 產 生 的 雜 訊 ， 接 續 在 欲 測 量 的 肌 腹 上

黏 貼 電 極 貼 片 後 ， 以 N o r a x o n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擷 取 系 統 收 集

該 腳 之 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 、 內 側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 並 檢 查

E M G 訊 號 是 否 正 常，執 行 簡 單 的 測 試 包 括 下 蹲 跳 或 直 膝 跳 等

動 作 ， 接 續 收 集 實 驗 參 與 者 最 大 自 主 收 縮 （ M V C）； 完 成 肌

肉 工 作 測 試 後 ， 接 續 利 用 2 塊 測 力 板 （ K i s t l e r  9 2 6 0 A A 6） 收



 

 

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 25 - 

集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參 數 ， 向 實 驗 參 與 者 說 明 動 作 要 領 並 進 行 動

作 試 跳 試 作 ， 依 動 作 的 特 性 設 定 採 樣 頻 率 、 取 樣 時 間 ， 每 次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入 測 力 板 前 應 先 進 行 B i o w a r e 力 板 控 制 感 應 器

r e s e t， 避 免 電 壓 累 積 ， 以 及 使 用 Vi c o n 三 度 空 間 影 像 擷 取 系

統 （ N e x u s  1 . 8 . 2） 通 過 8 台 紅 外 線 攝 影 機 （ MX - F40）擷 取 實

驗 參 與 者 肢 段 所 黏 貼 反 光 球 以 收 集 運 動 學 資 料 參 數 ， 其 反 光

球 位 置 參 照 N e x u s 軟 體 內 建 P l u g i n g a i t  F u l l b o d y（ S A C R）

M o d e l。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行 每 種 動 作 3 次 施 測，間 隔 休 息 1  

m i n。 本 研 究 施 測 前 進 行 動 作 教 學 與 說 明 ， 並 要 求 參 與 者 了

解 動 作 的 設 計 ， 而 執 行 跳 深 動 作 的 過 程 必 須 穿 著 專 業 運 動 鞋

， 以 及 進 行 5 分 鐘 時 間 暖 身 與 動 作 試 作 練 習 。  

 

（ 三 ） 正 式 施 測  

正 式 實 驗 時 ， 實 驗 參 與 者 以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高 度 以 隨 機 編 排 （ 擲 骰 子 ）， 其 跳 深 動

作 試 作 過 程 要 求 參 加 者 站 上 高 台 後 ， 將 主 要 施 測 腳 （ 慣 用 腳

） 放 鬆 懸 空 在 不 受 外 力 干 擾 下 ，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待 研 究 者 告 知

開 始 後 ，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由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 且 在 著 地 後 盡 全

力 快 速 的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 四 ） 確 保 實 驗 參 與 者 安 全 所 採 取 的 預 防 措 施  

每 次 實 驗 進 行 時 ， 研 究 者 先 協 助 實 驗 參 加 者 填 寫 實 驗 同

意 書 與 基 本 資 料 表 ， 實 驗 開 始 收 集 前 ， 統 一 由 計 畫 主 持 人 講

解 動 作 過 程 的 要 求 與 技 巧 ， 接 續 給 予 實 驗 參 與 者 有 充 分 的 練

習 與 試 作 ， 其 動 作 練 習 的 強 度 ， 會 以 漸 進 式 的 強 度 由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依 序 增 加 ， 使 實 驗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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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者 能 由 低 而 高 逐 漸 增 進 掌 握 高 度 所 給 帶 來 的 碰 撞 衝 擊 力 ，

待 實 驗 參 與 者 認 為 已 可 充 分 掌 握 其 跳 深 高 度 的 熟 悉 與 適 應 ，

方 可 執 行 實 驗 工 作 的 收 集 ， 如 過 程 中 實 驗 參 與 者 自 覺 可 能 無

法 接 受 跳 深 高 度 所 給 予 的 衝 擊 則 立 即 停 止 實 驗 的 參 與 。  

本 實 驗 工 作 是 將 6 種 跳 深 高 度 以 隨 機 分 派 方 式 進 行 ， 其

工 作 是 由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 著 地 時 會 隨 著 高 度 的 影 響 而 主 動 屈

膝 著 地 後 再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 是 一 種 不 完 全 直 膝 著 地 的 工 作

， 主 要 量 測 著 地 瞬 間 碰 撞 對 於 下 肢 勁 度 與 肌 肉 影 響 ， 而 實 驗

工 作 的 環 境 設 計 是 運 動 中 常 見 的 碰 撞 衝 擊 ， 如 跑 步 的 著 地 為

自 身 體 重 的 2 - 4 倍 或 跳 遠 的 起 跳 工 作 其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是 自 身

體 重 的 1 0 - 1 2 倍 （ N i g g ,  2 0 0 7）， 以 本 實 驗 較 高 的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在 先 前 的 研 究 中 顯 示 為 自 身 體 重 的 4 - 6 倍 ， 以 跳

高 與 跳 遠 的 起 跳 工 作 相 比 為 低 衝 擊 的 著 地 工 作 ， 但 為 避 免 實

驗 參 與 者 可 能 發 生 下 肢 碰 撞 傷 害 ， 因 此 ，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運 動

背 景 有 其 特 殊 的 要 求 與 條 件 ，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為 大 專 體 育 專 修

生 外 ， 以 及 需 具 備 蹲 舉 自 身 體 重 的 1 . 5 倍 以 上 力 量 ， 並 從 事

運 動 項 目 的 主 要 工 作 須 為 日 常 練 習 中 經 常 性 的 反 覆 相 關 跳 躍

工 作 ， 如 舞 龍 舞 獅 、 武 術 、 體 操 、 排 球 、 跳 高 、 跳 遠 等 運 動

， 以 上 項 目 對 於 跳 躍 碰 撞 的 承 受 力 均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熟 悉 與

適 應 能 力 ， 實 驗 工 作 的 主 要 風 險 為 跳 深 高 度 D J  8 0 與 D J  1 0 0

， 實 驗 參 與 者 可 能 因 高 度 的 影 響 而 有 陌 生 或 不 熟 悉 感 ， 導 致

著 地 碰 撞 時 有 較 大 的 撞 擊 ， 因 此 ， 為 減 少 相 關 的 疼 痛 傷 害 ，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穿 著 本 實 驗 所 提 供 的 專 業 武 術 運 動 鞋 ， 藉 此

減 輕 下 肢 相 關 碰 撞 所 產 生 疼 痛 與 不 舒 適 感 ， 並 將 增 加 更 多 的

間 隔 休 息 ， 延 長 間 隔 休 息 時 間 至 5 分 鐘 再 接 續 動 作 的 資 料 收

集 ， 以 避 免 實 驗 參 與 者 置 身 於 潛 在 性 的 傷 害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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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本 實 驗 資 料 收 集 以 測 力 板 （ 1 0 0 0  H z）、 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 3 0 0 0  H z） 與 V i c o n 三 度 空 間 影 像 擷 取 系 統 （ 2 5 0  H z）， 同

步 收 集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以 V i c o n  P o l y g o n  3 . 5 . 1 與 N e x u s  

1 . 8 . 2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參 照 D e m p s t e r（ 1 9 5 5） 提 出 的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計 算 下 肢 各 關 節 角 度 、 力 矩 、 力 量 等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 影 片 分 析 的 數 位 化 處 理 以 零 相 位 移 四 階 數 位 濾 波 法 （

B u t t e r w o r t h  F o u r t h - O r d e r  Z e r o  L a g  D i g i t a l  F i l t e r） 進 行 平 滑

（ s m o o t h i n g）處 理 ， 截 止 頻 率 為 8 H z； 測 力 板 的 原 始 力 量 經

過 1 0 0  H z 的 低 通 濾 波 處 理 後 計 算 力 量、力 矩 等 參 數；無 線 肌

肉 電 訊 號 系 統 所 獲 的 資 料 參 數 資 料 以 A c k n o w l e d g e  4 . 0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將 原 始 肌 電 資 料 以 b a n d  p a s s（ 2 0 - 4 5 0  H z） 修 勻

後，再 取 絕 對 值 上 翻 處 理（ f u l l - w a r e  r e c t i f i c a t i o n）後，接 續

以 l o w  p a s s（ 1 0  H z） 線 性 封 波 （ l i n e a r  e n v e l o p e） 後 ， 將 所

獲 得 的 肌 電 振 幅 平 方 相 加 開 根 號 求 得 均 方 根 肌 電 振 幅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以 E M G r m s 表 示 之 ）與 抓 取 著 地 前 與 後 1 0 0  m s

的 面 積 計 算 積 分 肌 肉 電 訊 號 （ i n t e g r a t e d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y，

以 I E M G 表 示 之 ） 等 資 料 分 析 處 理 。 上 述 各 參 數 資 料 的 輸 出

使 用 O r i g i n  P r o  7 . 0 版 繪 圖 軟 體 作 圖 呈 現 結 果 ， 最 後 以 S P S S  

1 8 . 0 版 軟 體 將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6 種 高 度

的 跳 躍 分 析 使 用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統 計 若 達 顯 著

差 異，則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的 處 理。本 研 究 自 變 項 與 依

變 項 的 關 聯 強 度 η
2 而 言 ， K i r k（ 1 9 9 5） 認 為 . 0 5 9  >  η

2  ≧  . 0 1

即 表 示 低 關 聯 強 度 ， . 1 3 8  >  η
2  ≧  . 0 5 9 為 中 關 聯 強 度 ， η

2  ≧  

. 1 3 8 則 為 有 較 高 關 聯 強 度 ， 統 計 的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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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跳 深 動 作 為 基 礎 ， 觀 察 跳 躍 表 現 、 下 肢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和 踝 關 節 之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變 化 ， 探 討 不

同 的 工 作 要 求 下 進 行 跳 深 動 作 的 下 肢 勁 度 調 控 機 制 與 肌 肉 工

作 間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將 實 驗 所 得 數 據 分 析 處 理 後 ， 將 本 章 分

為 下 列 四 節 加 以 闡 述 ： 第 一 節 、 動 作 過 程 的 運 動 學 特 徵 ； 第

二 節 、 著 地 階 段 的 動 力 學 分 析 ； 第 三 節 、 著 地 階 段 的 肌 肉 工

作 變 化 ； 第 四 節 、 綜 合 討 論 。  

 

第 一 節  動 作 過 程 的 運 動 學 特 徵  

 

本 研 究 探 討 不 同 高 度 跳 深 動 作 的 下 肢 勁 度 調 控 與 肌 肉 工

作 影 響，以 2 0 名 男 性 實 驗 參 與 者 施 作 跳 深 動 作，以 隨 機 分 派

方 式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高 度 工 作 ， 以 獲 取 著 地 階 段 之 運 動 學 參 數 資 料 。 研 究 將 下

肢 觸 碰 到 測 力 板 瞬 間 訊 號 出 現 為 正 值 時 界 定 為 著 地 瞬 間 ， 以

區 別 跳 深 動 作 著 地 前 後 階 段 的 工 作 時 序 ， 而 下 肢 各 關 節 角 度

的 0 度 定 義 為 人 體 立 正 站 立 於 地 面 時 之 解 剖 姿 勢 ， 髖 關 節 與

膝 關 節 角 度 為 正 值 時 ， 代 表 關 節 為 屈 曲 狀 態 ， 若 為 負 值 時 ，

則 代 表 關 節 為 伸 展 狀 態 ， 而 踝 關 節 角 度 為 正 數 時 ， 代 表 踝 關

節 為 背 屈 （ d o r s i f l e x i o n） 狀 態 ， 若 為 負 值 時 則 表 示 為 蹠 屈 （

p l a n t a r  f l e x i o n）狀 態 。 本 節 分 別 就 跳 躍 表 現 、 著 地 階 段 的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和 踝 關 節 角 度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結 果 加 以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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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跳 躍 表 現  

就 完 整 的 跳 深 動 作 特 徵 而 言 ， 其 動 作 分 期 過 程 從 高 台 落

下 至 著 地 瞬 間 ， 接 續 立 即 推 蹬 向 上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因

此 ， 重 心 高 度 變 化 對 於 跳 躍 表 現 的 判 定 是 一 個 簡 易 觀 察 個 體

跳 躍 能 力 提 升 的 明 顯 參 數 。 通 過 不 同 高 度 比 較 個 體 在 跳 深 動

作 差 異 ， 是 否 能 有 效 利 用 高 度 改 變 以 增 強 下 肢 對 於 跳 躍 表 現

提 升 ， 觀 察 後 續 的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能 否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本 研

究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行 探 討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跳 深 工 作 對 於 跳 躍 表 現 影 響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表 4），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8（ χ
2

 =  2 8 . 6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水 準 ， F ( 2 . 7 ,  5 2 . 8 )  =  3 1 . 2 4 ,  p  <  . 0 1 ,  η
2  

=  . 6 2 ,  

p o w e r  =  1 . 0 0。 研 究 則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分 析 發 現 ， h o p（ 0 . 2 4  

±  0 . 0 7  m）的 跳 躍 高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0 . 3 6  ±  0 . 0 5  m）、 D J  4 0

（ 0 . 3 8  ±  0 . 0 5  m）、 D J  6 0（ 0 . 3 6  ±  0 . 0 5  m）、 D J  8 0（ 0 . 3 8  ±  0 . 0 5  

m） 與 D J  1 0 0（ 0 . 3 7  ±  0 . 0 6  m）； 在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的 下 蹲 距 離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表 4），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F ( 5 ,  9 5 )  =  

3 6 . 8 1 ,  p  <  . 0 1 ,  η
2  

=  . 6 6 ,  p o w e r  =  1 . 0 0。 因 此 ， 研 究 則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h o p（ 0 . 1 2  ±  0 . 0 2  m） 的 下 蹲

距 離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0 . 1 7  ±  0 . 0 6  m）、 D J  4 0（ 0 . 1 9  ±  0 . 0 6  m

）、 D J  6 0（ 0 . 2 1  ±  0 . 0 7  m） D J  8 0（ 0 . 2 6  ±  0 . 0 7  m） 與 D J  1 0 0

（ 0 . 3 0  ±  0 . 0 5  m）， D J  2 0、 D J  4 0 與 D J  6 0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與

D J  1 0 0， D J  2 0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顯 示 隨 著 跳 深 高 度 改 變 ， 著

地 後 下 蹲 距 離 與 高 度 提 升 均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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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下 蹲 距 離 與 提 升 高 度 。  

 

由 圖 2 觀 察 h o p 與 5 種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下 蹲 距 離 與 提 升 高

度 關 係 ， 從 h o p 顯 示 下 蹲 距 離 的 工 作 範 圍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有 增

加 下 蹲 距 離 的 趨 勢，當 跳 深 高 度 增 加 時，跳 躍 表 現 均 高 於 h o p

， 說 明 本 研 究 利 用 高 度 改 變 可 有 效 刺 激 下 肢 對 於 跳 躍 表 現 提

升 。  

 

二 、 著 地 瞬 間 關 節 角 度 統 計 分 析  

著 地 瞬 間 定 義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從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時 ， 下 肢 關

節 觸 及 測 力 板 瞬 間 的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角 度 。 表 3 為 6 種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瞬 間 的 下 肢 關 節 角 度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表 5 為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著 地 瞬 間 髖 關 節 角

度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表 4），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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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4（ χ
2

 =  3 3 . 5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7 ,  5 1 . 7 )  =  1 2 . 7 ,  p  <  . 0 1 ,  η
2  

=  

. 4 0 ,  p o w e r  =  1 . 0 0。 研 究 則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分 析 比 較 ， 顯 示

h o p（ 1 7 . 6  ±  7 . 8  d e g） 的 著 地 瞬 間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2 9 . 5  

±  9 . 5  d e g）、 D J  4 0（ 2 7 . 1  ±  7 . 2  d e g）、 D J  6 0（ 2 4 . 9  ±  6 . 8  d e g

）、 D J  8 0（ 2 7 . 8  ±  6 . 5  d e g） 與 D J  1 0 0（ 2 7 . 8  ±  5 . 7  d e g）； 而

著 地 瞬 間 膝 關 節 角 度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5），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6（ χ
2

 =  4 6 . 7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5 ,  4 8 . 6 )  =  

1 . 0 1 ,  p  >  . 0 5；而 著 地 瞬 間 踝 關 節 角 度，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5）

，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2 2（ χ
2

 =  2 5 . 4 ,  

p  <  . 0 1），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1 ,  5 9 . 1 )  =  7 . 6 3 ,  p  <  . 0 1 ,  η
2  

=  . 2 8 ,  p o w e r  =  . 9 9，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h o p（ 2 7 . 9  ±  5 . 5  d e g） 的 著 地 瞬 間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2 6 . 2  ±  4 . 6  d e g） 與 D J  8 0（ 2 7 . 6  ±  5 . 9  d e g

）， D J  2 0（ 2 9 . 7  ±  1 0 . 2  d e g） 的 著 地 瞬 間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4 0

（ 2 7 . 1  ±  7 . 2  d e g）、 D J  6 0 與 D J  8 0， D J  4 0 的 著 地 瞬 間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三 、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統 計 分 析  

為 了 探 討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高 度 工 作 對 於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表 6），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F ( 5 ,  9 5 )  =  6 6 . 5 0 ,  p  <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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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2  

=  . 7 7 ,  p o w e r  =  1 . 0 0。經 H S D 事 後 比 較 得 知，h o p（ 2 2 . 5  ±  8 . 9  

d e g）的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4 8 . 7  ±  1 6 . 4  d e g

）、 D J  4 0（ 5 0 . 4  ±  1 4 . 4  d e g）、 D J  6 0（ 5 3 . 5  ±  1 8 . 5  d e g）、 D J  8 0

（ 6 4 . 3  ±  1 8 . 7  d e g） 與 D J  1 0 0（ 7 3 . 1  ±  1 1 . 6  d e g）， D J  2 0、 D J  

4 0 與 D J  6 0 的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與 D J  1 0 0

； 在 下 蹲 最 低 點 膝 關 節 角 度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表 6），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3（ χ
2

 =  3 3 . 7 ,  p  <  . 0 1

），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8 ,  

5 4 . 6 )  =  4 9 . 8 1 ,  p  <  . 0 1 ,  η
2  

=  . 7 2 ,  p o w e r  =  1 . 0 0。 經 H S D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h o p（ 4 5 . 9  ±  9 . 2  d e g） 的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7 0 . 7  ±  1 6 . 1  d e g）、 D J  4 0（ 7 4 . 3  ±  1 3 . 9  d e g）、

D J  6 0（ 7 8 . 5  ±  2 0 . 6  d e g）、 D J  8 0（ 8 8 . 8  ±  1 9 . 0  d e g） 與 D J  1 0 0

（ 9 7 . 3  ±  1 3 . 9  d e g）， D J  2 0、 D J  4 0 與 D J  6 0 的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與 D J  1 0 0； 在 下 蹲 最 低 點 踝 關 節 角 度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表 6），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4（ χ
2

 =  3 3 . 3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7 ,  5 1 . 8 )  =  5 . 9 4 ,  p  <  . 0 1 ,  η
2  

=  

. 2 3 ,  p o w e r  =  . 9 9。 進 一 步 經 H S D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h o p（ 3 3 . 0  ±  

8 . 9  d e g）的 下 蹲 最 低 點 的 關 節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3 7 . 2  ±  6 . 8  

d e g）、 D J  4 0（ 3 7 . 5  ±  5 . 7  d e g）、 D J  6 0（ 3 8 . 7  ±  8 . 8  d e g）、 D J  8 0

（ 3 9 . 8  ±  7 . 0  d e g） 與 D J  1 0 0（ 4 0 . 1  ±  7 . 5  d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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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本 研 究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計 算 方 式 ， 以 實 驗 參 與 者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減 去 著 地 時 關 節 角 度。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跳 深

工 作 ， 分 別 計 算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表 6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時，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在 髖 關 節 部

分，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F ( 5 ,  9 5 )  =  5 4 . 6 8 ,  p  <  . 0 1 ,  η
2  

=  . 7 4 ,  

p o w e r  =  1 . 0 0。 經 H S D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h o p（ 4 . 8  ±  3 . 5  d e g）

的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1 9 . 1  ±  1 3 . 2  d e g）、D J  4 0

（ 2 3 . 3  ±  1 3 . 7  d e g）、 D J  6 0（ 2 8 . 6  ±  1 4 . 1  d e g）、 D J  8 0（ 3 6 . 5  ±  

1 3 . 9  d e g） 與 D J  1 0 0（ 4 5 . 2  ±  1 0 . 3  d e g）， D J  2 0、 D J  4 0 與 D J  

6 0 的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與 D J  1 0 0；關 節 屈 曲

角 度 在 膝 關 節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6），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4（ χ
2

 =  3 3 . 3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  6 2 . 4 )  =  

4 5 . 6 2 ,  p  <  . 0 5 ,  η
2  

=  . 7 0 ,  p o w e r  =  1 . 0 0。 經 H S D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h o p（ 1 8 . 0  ±  5 . 9  d e g） 的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 4 0 . 9  ±  1 8 . 1  d e g）、 D J  4 0（ 4 5 . 2  ±  1 6 . 0  d e g）、 D J  6 0（ 5 2 . 3  ±  

2 0 . 6  d e g）、 D J  8 0（ 6 1 . 1  ±  1 7 . 8  d e g） 與 D J  1 0 0（ 6 8 . 7  ±  1 3 . 6  

d e g）， D J  2 0 的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與 D J  8 0，

D J  6 0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8 0；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在 踝 關 節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如 表 3，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6），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3（ χ
2

 =  3 7 . 2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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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F ( 3 . 1 ,  5 8 . 9 )  =  1 0 . 9 5 ,  p  <  

. 0 1 ,  η
2

 =  . 3 6 ,  p o w e r  =  1 . 0 0。經 H S D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h o p（ 3 9 . 8  

±  8 . 6  d e g）、 D J  2 0（ 4 1 . 7  ±  1 2 . 1  d e g）、 D J  4 0（ 4 5 . 6  ±  1 3 . 5  d e g

） 的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5 2 . 3  ±  1 1 . 7  d e g）、

D J  8 0（ 5 4 . 7  ±  9 . 5  d e g） 與 D J  1 0 0（ 5 3 . 1  ±  1 3 . 4  d e g）。  

圖 3 至 圖 5 分 別 為 下 肢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在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的 角 度 曲 線 變 化 ， 著 地 前 的 踝 關 節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蹠 屈 角 度 越 趨 明 顯 ，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則 以 站 立 伸 展 作

用 ， 顯 示 著 地 前 的 下 肢 曲 線 變 化 ， 會 隨 著 高 度 影 響 產 生 不 同

著 地 型 態 ， 作 為 下 肢 碰 撞 前 的 引 導 工 作 ； 著 地 瞬 間 開 始 的 曲

線 變 化 ， 則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髖 關 節 與 膝 關 節 的 下 蹲 工 作 範 圍 有

增 加 趨 勢 ， 而 關 節 工 作 峰 值 因 高 度 負 荷 影 響 ， 使 關 節 工 作 時

間 增 加 ， 致 使 下 蹲 角 度 越 趨 明 顯 。  

 

圖 3：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髖 關 節 角 度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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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膝 關 節 角 度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圖 5：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踝 關 節 角 度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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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著 地 階 段 關 節 角 度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單 位 ： d e g）  

N  =  2 0  

工 作  

髖   膝   踝  

M  S D   M  S D   M  S D  

 著 地 瞬 間 關 節 角 度  

h o p  1 7 . 6   7 . 8   2 7 . 9   5 . 5   - 6 . 7   7 . 7  

D J  2 0  2 9 . 5   9 . 5   2 9 . 7  1 0 . 2   - 4 . 5  1 1 . 7  

D J  4 0  2 7 . 1   7 . 2   2 9 . 0   7 . 5   - 8 . 0  1 2 . 9  

D J  6 0  2 4 . 9   6 . 8   2 6 . 2   4 . 6   - 1 3 . 5   7 . 6  

D J  8 0  2 7 . 8   6 . 5   2 7 . 6   5 . 9   - 1 4 . 9   8 . 2  

D J  1 0 0  2 7 . 8   5 . 7   2 8 . 6   3 . 7   - 1 2 . 9  1 1 . 1  

 下 蹲 最 低 點 關 節 角 度  

h o p  2 2 . 5   8 . 9   4 5 . 9   9 . 2   3 3 . 0   6 . 4  

D J  2 0  4 8 . 7  1 6 . 4   7 0 . 7  1 6 . 1   3 7 . 2   6 . 8  

D J  4 0  5 0 . 4  1 4 . 4   7 4 . 3  1 3 . 9   3 7 . 5   5 . 7  

D J  6 0  5 3 . 5  1 8 . 5   7 8 . 5  2 0 . 6   3 8 . 7   8 . 8  

D J  8 0  6 4 . 3  1 8 . 7   8 8 . 8  1 9 . 0   3 9 . 8   7 . 0  

D J  1 0 0  7 3 . 1  1 1 . 6   9 7 . 3  1 3 . 9   4 0 . 1   7 . 5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h o p   4 . 8   3 . 5   1 8 . 0   5 . 9   3 9 . 8   8 . 6  

D J  2 0  1 9 . 1  1 3 . 2   4 0 . 9  1 8 . 1   4 1 . 7  1 2 . 1  

D J  4 0  2 3 . 3  1 3 . 7   4 5 . 2  1 6 . 0   4 5 . 6  1 3 . 5  

D J  6 0  2 8 . 6  1 4 . 1   5 2 . 3  2 0 . 6   5 2 . 3  1 1 . 7  

D J  8 0  3 6 . 5  1 3 . 9   6 1 . 1  1 7 . 8   5 4 . 7   9 . 5  

D J  1 0 0  4 5 . 2  1 0 . 3   6 8 . 7  1 3 . 6   5 3 . 1  1 3 . 4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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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提 升 高 度 與 下 蹲 距 離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提 升 高 度  

 高 度  2 . 7  0 . 0 5  3 1 . 2 4  . 0 1  . 6 2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2 . 8  0 . 0 2      

下 蹲 距 離  

 高 度  5  0 . 0 8  3 6 . 8 1  . 0 1  . 6 6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B ,  C ,  D  <  E ,  F

； B  <  D   殘 差  9 5  0 . 0 0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表 5： 著 地 瞬 間 下 肢 關 節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髖 關 節  

 高 度  2 . 7  3 6 6 . 8 0  1 2 . 7 3  . 0 1  . 4 0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1 . 7  2 8 . 8 1      

膝 關 節  

 高 度  2 . 5  3 0 . 8 1   1 . 0 1  . 4 1  . 0 5   . 3 4   

 殘 差  4 8 . 6  3 0 . 3 1       

踝 關 節  

 高 度  3 . 1  3 5 8 . 8 2  2 3 . 4 1  . 0 1  . 2 8   . 9 9  
A  <  D ,  E ；  

B  <  D ,  E ,  F ；  

C  <  E  

 殘 差  5 9 . 1  4 6 . 9 7  7 . 6 3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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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下 蹲 最 低 點 與 下 蹲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下 蹲 最 低 點  

髖 關 節  

 高 度  5  5 9 4 0 . 9 3  6 6 . 5 0  . 0 1  . 7 7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B ,  C ,  D  <  E ,  F  
 殘 差  9 5  8 9 . 3 2      

膝 關 節  

 高 度  2 . 8  6 2 3 5 . 4 6  4 9 . 9 1  . 0 1  . 7 2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4 . 6  1 2 5 . 1 6      

踝 關 節  

 高 度  2 . 7  1 3 2 . 4 3  5 . 9 4  . 0 1  . 2 3   . 9 9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1 . 8  2 2 . 2 8      

下 蹲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髖 關 節  

 高 度  5  3 9 5 0 . 8 1  5 4 . 6 8  . 0 1  . 7 4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B ,  C ,  D  <  E ,  F  

 殘 差  9 5  7 2 . 2 4      

膝 關 節  

 高 度  3 . 2  6 3 1 0 . 1 6  4 5 . 6 2  . 0 1  . 7 0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B ,  C  <  E ,  F ；  

D  <  F ； B  <  D   殘 差  6 2 . 4  1 3 8 . 3 0      

踝 關 節  

 高 度  3 . 1  8 0 2 . 8 0  1 0 . 9 5  . 0 1  . 3 6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8 . 9  7 3 . 2 5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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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著 地 階 段 的 動 力 學 分 析  

 

一 、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本 研 究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 定 義 為 下 蹲 階 段 的 力 矩

最 大 值 ，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下 蹲 階 段 髖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7，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8），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2 1（ χ
2

 =  2 6 . 3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F ( 3 . 2 ,  6 1 . 0 )  =  4 5 . 8 5 ,  

p  <  . 0 1 ,  η
2  

=  . 7 0 ,  p o w e r  =  1 . 0 0。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h o p

（ 7 5 . 2  ±  5 5 . 4  N m） 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1 7 3 . 5  ±  

8 4 . 9  N m）、 D J  4 0（ 1 7 6 . 3  ±  5 5 . 7  N m）、 D J  6 0（ 2 3 1 . 7  ±  7 1 . 6  N m

）、 D J  8 0（ 2 8 1 . 9  ±  6 5 . 0  N m） 與 D J  1 0 0（ 3 5 1 . 5  ±  9 0 . 0  N m）

，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與 D J  8 0 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D J  2 0 與 D J  4 0 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在

膝 關 節 下 蹲 階 段 力 矩 峰 值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7，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表 8）

，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8（ χ
2

 =  4 2 . 6 ,  

p  <  . 0 1），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9 ,  5 6 . 3 )  =  1 1 . 2 4 ,  p  <  . 0 1 ,  η
2  

=  . 3 7 ,  p o w e r  =  1 . 0 0。 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2 0 4 . 7  ±  5 5 . 4  N m）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2 8 5 . 3  ±  9 5 . 6  N m）、 D J  8 0（ 3 1 5 . 0  ±  1 3 6 . 3  N m

） 與 D J  1 0 0（ 3 7 0 . 5  ±  1 3 5 . 1  N m）， D J  4 0（ 2 6 0 . 8  ±  9 7 . 6  N m

） 與 D J  6 0 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D J  2 0 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在 踝 關 節 下 蹲 階 段 力 矩 峰 值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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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7，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8），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3（ χ
2

 =  3 4 . 7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9 ,  5 5 . 9 )  =  5 . 2 2 ,  p  <  . 0 1 ,  η
2  

=  . 2 1 ,  p o w e r  =  . 9 8。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D J  2 0（ 1 7 7 . 7  ±  

4 0 . 6  N m）、 D J  4 0（ 1 8 7 . 2  ±  4 2 . 6  N m）、 D J  6 0（ 1 8 5 . 4  ±  3 8 . 8  N m

）、 D J  8 0（ 1 7 9 . 4  ±  4 6 . 4  N m） 與 D J  1 0 0（ 1 7 6 . 5  ±  4 6 . 4  N m）

的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h o p（ 2 2 0 . 9  ±  4 6 . 4  N m）。  

 

二 、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本 研 究 計 算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方 式 ， 以 實 驗 參 與 者

下 蹲 階 段 的 關 節 力 矩 最 大 值 ， 減 去 著 地 瞬 間 的 關 節 力 矩 值 為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本 研 究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髖 關 節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7，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表 8），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1

（ χ
2

 =  3 7 . 6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F ( 2 . 7 ,  5 2 . 8 )  =  5 . 5 5 ,  p  <  . 0 1 ,  η
2  

=  . 2 2 ,  p o w e r  =  . 9 8

。 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7 4 . 9  ±  6 5 . 7  N m）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顯 著 低 於 D J  4 0（ 2 1 7 . 2  ±  5 5 . 7  N m）、 D J  6 0（

2 2 1 . 6  ±  5 1 . 1  N m）、 D J  8 0（ 2 0 2 . 9  ±  5 1 . 4  N m）與 D J  1 0 0（ 1 9 1 . 3  

±  4 2 . 9  N m）； 在 膝 關 節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7，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8），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5 ,  9 5 )  =  2 . 2 5 ,  

p  >  . 0 5； 在 踝 關 節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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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7，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表 8），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1 5 . 2 1 ,  p  

<  . 0 1 ,  η
2  

=  . 4 4 ,  p o w e r  =  1 . 0 0。 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 2 2 5 . 3  ±  4 4 . 2  N m）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顯 著 低 於 D J  2 0

（ 1 6 4 . 2  ±  4 7 . 4  N m）、 D J  4 0（ 1 8 1 . 8  ±  4 8 . 6  N m、 D J  6 0（ 1 7 4 . 0  

±  4 7 . 6  N m）、D J  8 0（ 1 5 2 . 5  ±  3 8 . 7  N m）與 D J  1 0 0（ 1 3 5 . 1  ±  3 5 . 1  

N m），D J  4 0 與 D J  6 0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  

 

三 、 關 節 勁 度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關 節 勁 度 計 算 方 式 ， 以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與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之 比 值 ， 本 研 究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跳 深 工

作 探 討 關 節 勁 度 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9 ，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0 ），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4（ χ
2

 =  5 2 . 6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不 同 跳 深 高 度，髖 關

節 勁 度 部 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7 ,  5 1 . 8 )  =  1 . 4 5 ,  p  >  . 0 5； 在

膝 關 節 勁 度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9，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0），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3（ χ
2

 =  5 9 . 3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0 ,  3 8 . 5 )  =  

1 0 . 6 1 ,  p  <  . 0 1 ,  η
2  

=  . 3 5 ,  p o w e r  =  1 . 0 0。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D J  2 0（ 7 . 7  ±  6 . 1  N m． d e g
- 1）、 D J  4 0（ 7 . 2  ±  

3 . 8  N m． d e g
- 1）、 D J  6 0（ 6 . 3  ±  2 . 3  N m． d e g

- 1）、 D J  8 0（ 5 . 9  ±  

3 . 0  N m． d e g
- 1） 與 D J  1 0 0（ 5 . 9  ±  2 . 1  N m． d e g

- 1） 的 關 節 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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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顯 著 低 於 h o p（ 1 3 . 4  ±  7 . 1  N m． d e g
- 1）； 在 踝 關 節 勁 度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9，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0），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5（ χ
2

 =  4 9 . 7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8 ,  5 3 . 4 )  =  6 . 2 9 ,  p  <  . 0 1 ,  

η
2  

=  . 2 4 ,  p o w e r  =  . 9 9。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D J  6 0（ 3 . 8  ±  1 . 2  N m． d e g
- 1）、 D J  8 0（ 3 . 4  ±  1 . 0  N m． d e g

- 1

）與 D J  1 0 0（ 3 . 7  ±  1 . 9  N m． d e g
- 1）的 關 節 勁 度 顯 著 低 於 h o p

（ 5 . 8  ±  1 . 7  N m． d e g
- 1）。  

 

四 、 垂 直 勁 度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測 力 板 出 現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最 大 力 量 值 為 第 二

峰 值 ，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的 第 二 峰 值 之 大 小 ， 根 據 垂 直 勁 度 計

算 公 式，說 明 此 參 數 大 小 直 接 影 響 垂 直 勁 度 結 果。研 究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D J  2 0、D J  4 0、D J  6 0、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6 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垂 直 勁 度 參 數 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1，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2），結 果 顯 示 第 二 峰 值 達 顯 著 差 異， F ( 5 ,  9 5 )  =  3 6 . 2 1 ,  

p  <  . 0 1 ,  η
2  

=  . 6 5 ,  p o w e r  =  1 . 0 0。 因 此 ， 研 究 則 進 一 步 以 H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h o p（ 2 . 7  ±  0 . 6  B W）、 D J  2 0（ 2 . 5  ±  0 . 6  

B W）、 D J  4 0（ 3 . 0  ±  1 . 1  B W）第 二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4 . 0  ±  

1 . 0  B W）、 D J  8 0（ 4 . 7  ±  1 . 0  B W） 與 D J  1 0 0（ 5 . 5  ±  1 . 4  B W）

， D J  6 0 第 二 峰 值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在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 垂 直

勁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2 . 0 3 ,  p  >  . 0 5。 顯 示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對 於 垂 直 勁 度 的 參 數 改 變 沒 有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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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為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下 肢 關 節 勁 度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勁

度 作 用 概 念 ， 是 將 人 體 下 肢 比 擬 為 一 個 相 對 簡 單 的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 由 圖 6 顯 示 跳 深 高 度 從 D J  2 0 開 始 ， 關 節 勁 度 調 控 以

髖 關 節 高 於 膝 關 節 高 於 踝 關 節 ， 說 明 踝 關 節 為 人 體 下 肢 接 觸

地 面 的 第 一 碰 撞 部 位 ， 因 此 ， 關 節 勁 度 的 調 控 與 髖 及 膝 關 節

相 比 ， 須 以 較 低 勁 度 來 因 應 著 地 瞬 間 的 衝 擊 負 荷 ， 充 分 扮 演

彈 簧 結 構 作 為 避 震 效 果 ， 以 緩 和 著 地 碰 撞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而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則 具 有 較 高 的 勁 度 ， 其 作 用 為 維 持 個 體 著 地

後 的 穩 定 平 衡 機 制 。  

從 圖 7 至 圖 9 為 h o p 與 5 種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曲 線 變 化 ， 以 連 續 直 膝 跳 動 作 特 性 作 為

力 矩 變 化 的 基 礎 曲 線 ， 以 比 較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的 力 矩 變 化 ， 在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的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具 有 相 似 曲 線 特 徵

， 其 下 肢 關 節 所 作 用 的 力 矩 以 伸 肌 力 矩 為 主 ； 著 地 瞬 間 0 . 5

秒 內 的 力 矩 曲 線 變 異 性 較 大 ， 需 在 著 地 第 一 碰 撞 峰 值 後 才 趨

於 穩 定 ， 而 踝 關 節 為 下 肢 著 地 碰 撞 的 第 一 部 位 ， 曲 線 顯 示 伸

肌 力 矩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跳 深 高 度 從 D J  6 0 開 始

， 著 地 後 的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明 顯 提 高 ， 而 力 矩 作 用

時 間 亦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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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關 節 勁 度 。  

 

 

圖 7：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髖 關 節 力 矩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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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膝 關 節 力 矩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圖 9：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階 段 踝 關 節 力 矩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 46 - 

表 7：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單 位 ： N m）  

N  =  2 0  

工 作  

髖   膝   踝  

M  S D   M  S D   M  S D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h o p   7 5 . 2  5 5 . 4   2 0 4 . 7   6 1 . 6   2 2 0 . 9  4 6 . 4  

D J  2 0  1 7 3 . 5  8 4 . 9   2 1 8 . 4   6 0 . 6   1 7 7 . 7  4 0 . 6  

D J  4 0  1 7 6 . 3  5 5 . 7   2 6 0 . 8   9 7 . 6   1 8 7 . 2  4 2 . 6  

D J  6 0  2 3 1 . 7  7 1 . 6   2 8 5 . 3   9 5 . 6   1 8 5 . 4  3 8 . 8  

D J  8 0  2 8 1 . 9  6 5 . 0   3 1 5 . 0  1 3 6 . 3   1 7 9 . 4  4 6 . 4  

D J  1 0 0  3 5 1 . 5  9 0 . 0   3 7 0 . 5  1 3 5 . 1   1 7 6 . 5  4 1 . 7  

 關節力矩變化  

h o p   7 4 . 9  5 1 . 1   2 2 1 . 8   6 5 . 7   2 2 5 . 3  4 4 . 2  

D J  2 0  1 1 2 . 5  7 3 . 5   2 0 9 . 9   5 8 . 5   1 6 4 . 2  4 7 . 4  

D J  4 0  1 3 1 . 9  7 8 . 4   2 1 7 . 1   5 5 . 7   1 8 1 . 8  4 8 . 6  

D J  6 0  1 2 5 . 8  7 5 . 9   2 2 1 . 6   5 1 . 1   1 7 4 . 0  4 7 . 6  

D J  8 0  1 4 1 . 9  6 3 . 0   2 0 2 . 9   5 1 . 4   1 5 2 . 5  3 8 . 7  

D J  1 0 0  1 4 5 . 8  6 8 . 4   1 9 1 . 3   4 2 . 9   1 3 5 . 1  3 5 . 1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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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下 蹲 階 段 關 節 力 矩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髖 關 節  

 高 度  3 . 2  1 8 4 5 2 0 . 6 6  4 5 . 8 5  . 0 1  . 7 0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B ,  C ,  D ,  E  <  F

； B ,  C  <  E   殘 差  6 1 . 0  4 0 2 3 . 7 7      

膝 關 節  

 高 度  2 . 9  7 6 7 2 4 . 9 7  1 1 . 2 4  . 0 1  . 3 7  1 . 0 0  
A  <  D ,  E ,  F ；  

C ,  D  <  F ；  

B  <  E  

 殘 差  5 6 . 3  6 8 2 5 . 7 3      

踝 關 節  

 高 度  2 . 9  5 6 0 1 . 5 7  5 . 2 2  . 0 1  . 2 1   . 9 8  
B ,  C ,  D ,  E ,  F  
<  A  

 殘 差  5 5 . 9  1 0 7 2 . 3 1      

關 節 力 矩 變 化  

髖 關 節  

 高 度  2 . 7  1 3 5 3 3 . 4 6  5 . 5 5  . 0 1  . 2 2   . 9 8  
A  <  C ,  D ,  E ,  F  

 殘 差  8 2 . 8  2 4 3 4 . 6 7      

膝 關 節  

 高 度  5  2 8 8 6 . 4 1  2 . 2 5  . 0 6  . 1 0   . 7 1   

 殘 差  9 5  4 2 7 9 . 3 6      

踝 關 節  

 高 度  5  1 8 9 6 5 . 6 0  1 5 . 2 1  . 0 1  . 4 4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C ,  D  <  F  

 殘 差  9 5  1 2 4 6 . 2 2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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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關 節 勁 度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單 位 ： N m． d e g
- 1）  

N  =  2 0  

工 作  

髖   膝   踝  

M  S D   M  S D   M  S D  

 關 節 勁 度  

h o p  1 2 . 5  9 . 4   1 3 . 4    7 . 1    5 . 8   1 . 7  

D J  2 0  1 0 . 7  8 . 6    7 . 7    6 . 1    4 . 8   2 . 4  

D J  4 0  1 0 . 2  9 . 1    7 . 2    3 . 8    4 . 7   2 . 4  

D J  6 0   9 . 2  5 . 0    6 . 3    2 . 3    3 . 8   1 . 2  

D J  8 0   7 . 9  2 . 4    5 . 9    3 . 0    3 . 4   1 . 0  

D J  1 0 0   8 . 0  3 . 2    5 . 9    2 . 1    3 . 7   1 . 9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表 1 0： 關 節 勁 度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髖 關 節  

 高 度  2 . 7  6 2 . 3 8  1 . 4 5  . 0 7  . 2 1   . 4 9   

 殘 差  5 1 . 8  4 2 . 9 3       

膝 關 節  

 高 度  2 . 0  1 6 6 . 4 2  1 0 . 6 1  . 0 1  . 3 5  1 . 0 0  
B ,  C ,  D ,  E ,  F  
<  A  

 殘 差  3 8 . 5  1 5 . 6 8      

踝 關 節  

 高 度  2 . 8  1 6 . 9 9  6 . 2 9  . 0 1  . 2 4   . 9 9  
D ,  E ,  F  <  A  

 殘 差  5 3 . 4  2 . 6 9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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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第 二 峰 值 與 垂 直 勁 度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N  =  2 0  

工 作  

第 二 峰 值  

（ B W）  
 

垂 直 勁 度  

（ B W． m
- 1）  

M  S D   M  S D  

h o p  2 . 7  0 . 6   2 3 . 8   8 . 5  

D J  2 0  2 . 5  0 . 6   1 7 . 9  1 0 . 9  

D J  4 0  3 . 0  1 . 1   1 7 . 6   9 . 7  

D J  6 0  4 . 0  1 . 0   2 0 . 5   8 . 9  

D J  8 0  4 . 7  1 . 0   1 9 . 3   7 . 2  

D J  1 0 0  5 . 5  1 . 4   1 9 . 6   8 . 7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表 1 2： 垂 直 勁 度 與 第 二 峰 值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第 二 峰 值  

 高 度  5  2 8 . 9 6  3 6 . 2 1  . 0 1  . 6 5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 D  <  F  

 殘 差  9 5  0 . 8 0      

垂 直 勁 度  

 高 度  5  1 0 0 . 1 5  2 . 0 3  . 0 8  . 0 9   . 6 5  
 

 殘 差  9 5  4 9 . 2 5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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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著 地 階 段 的 肌 肉 工 作 變 化  

 

一 、 著 地 前 E M G r m s  

本 研 究 的 E M G r m s定 義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下 肢 接 觸 測 力 板 ，

產 生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瞬 間 前 1 0 0  m s與 後 1 0 0  m s的 肌 肉 工 作 。

研 究 以 2 0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等 6種 跳 深 工 作，探 討 著 地 前 股 直 肌、股 內 側 肌、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的 E M G r m s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3，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8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E M G r m s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6 . 1 6 ,  p  <  . 0 1 ,  η
2  

=  . 2 4 ,  p o w e r  =  . 9 9。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5 9 . 1  ±  2 5 . 9  μ v）、 D J  2 0（ 5 9 . 7  ±  5 3 . 9  μ v）、 D J  4 0（

7 8 . 2  ±  4 4 . 6  μ v）、 D J  6 0（ 7 5 . 5  ±  5 0 . 7  μ v）與 D J  8 0（ 9 2 . 2  ±  3 2 . 3  

μ v）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E M G r m s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1 1 9 . 1  ±  5 2 . 1  μ v

）。當 整 體 性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時，研 究 則 以 事 後 趨 向 分

析 （ 表 1 7） 考 驗 趨 向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肌 肉 工 作

達 統 計 差 異 成 線 性 趨 向 ， F ( 1 ,  1 9 )  =  1 4 . 4 0 ,  p  <  . 0 1 ,  η
2  

=  . 4 3 ,  

p o w e r  =  . 9 4；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E M G r m s肌 肉 工 作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3，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8），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3 . 5 1 ,  p  

<  . 0 1 ,  η
2  

=  . 1 5 ,  p o w e r  =  . 9 0。 進 一 步 以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1 0 6 . 5  ±  5 9 . 3  μ v） 與 D J  2 0（ 1 0 7 . 0  ±  8 8 . 6  μ v）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E M G r m s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1 6 7 . 3  ±  8 3 . 4  μ v）。 當 整

體 性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研 究 則 以 事 後 趨 向 分 析 （ 表

1 7） 考 驗 趨 向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達 統

計 差 異 成 線 性 趨 向 ， F ( 1 ,  1 9 )  =  1 1 . 0 4 ,  p  <  . 0 1 ,  η
2  

=  . 3 6 ,  p o w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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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8； 在 著 地 前 腓 腸 肌 E M G r m s肌 肉 工 作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8），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1 7 . 3 8 ,  p  <  . 0 1 ,  η
2  

=  . 4 7 ,  p o w e r  =  1 . 0 0。 因 此 ， 進 一 步 以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2 0 2 . 9  ±  8 0 . 7  μ v）、 D J  2 0（ 2 2 8 . 3  ±  1 0 5 . 0  μ v） 與 D J  4 0

（ 2 5 7 . 3  ±  9 2 . 2  μ v） 著 地 前 腓 腸 肌 E M G r m s顯 著 低 於 D J  6 0（

3 2 3 . 3  ±  1 1 6 . 4  μ v）、 D J  8 0（ 3 2 9 . 2  ±  1 0 9 . 2  μ v）與 D J  1 0 0（ 3 6 2 . 3  

±  1 6 4 . 3  μ v）。 當 整 體 性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研 究 則 以

事 後 趨 向 分 析 （ 表 1 7） 考 驗 趨 向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前 腓 腸

肌 肌 肉 工 作 達 統 計 差 異 成 線 性 趨 向，F ( 1 ,  1 9 )  =  6 9 . 1 1 ,  p  <  . 0 1 ,  

η
2  

=  . 4 4 ,  p o w e r  =  1 . 0 0；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E M G r m s肌 肉 工 作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3，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8），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1（ χ
2

 =  3 6 . 4 5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F ( 5 ,  9 5 )  =  1 0 . 6 3 ,  p  <  . 0 1 ,  η
2  

=  . 3 5 ,  

p o w e r  =  1 . 0 0。進 一 步 以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h o p（ 5 9 . 3  ±  3 4 . 3  

μ v）、 D J  2 0（ 7 7 . 5  ±  6 6 . 2  μ v） 與 D J  4 0（ 9 0 . 3  ±  3 5 . 8  μ v）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E M G r m s顯 著 低 於 D J  8 0（ 1 2 8 . 6 4  ±  4 3 . 6  μ v） 與

D J  1 0 0（ 1 3 4 . 6 1  ±  4 2 . 0  μ v）， h o p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E M G r m s顯

著 低 於 D J  6 0（ 1 1 5 . 1  ±  5 4 . 1  μ v）。 當 整 體 性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研 究 則 以 事 後 趨 向 分 析 （ 表 1 7） 考 驗 趨 向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肌 肉 工 作 達 統 計 差 異 成 線 性 趨 向 ，

F ( 1 ,  1 9 )  =  1 2 . 3 1 ,  p  <  . 0 1 ,  η
2  

=  . 3 9 ,  p o w e r  =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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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著 地 前 I E M G  

本 研 究 的 I E M G定 義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下 肢 接 觸 測 力 板，產 生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瞬 間 前 1 0 0  m s與 後 1 0 0  m s面 積 積 分 值 。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與 D J  1 0 0

等 6種 跳 深 工 作，探 討 著 地 前 股 直 肌、股 內 側 肌、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的 I E M G差 異，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4，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8），結 果 顯 示 股

直 肌 I E M G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7 . 7 1 ,  p  <  . 0 1 ,  η
2  

=  . 2 8 ,  

p o w e r  =  . 9 9。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3 . 6  ±  1 . 5  μ v． s

）、 D J  2 0（ 4 . 3  ±  3 . 2  μ v． s） 與 D J  4 0（ 5 . 2  ±  3 . 3  μ v． s） 與

D J  6 0（ 5 . 7  ±  4 . 9  μ v． s）的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I E M G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 9 . 6  ±  4 . 9  μ v． s）， h o p的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I E M G顯 著 低 於 D J  8 0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I E M G部 分，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4，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8），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5 . 2 0 ,  p  <  . 0 1 ,  η
2  

=  . 2 1 ,  p o w e r  

=  . 9 8。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7 . 6  ±  4 . 1  μ v． s） 與 D J  

2 0（ 7 . 7  ±  5 . 9  μ v． s）的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I E M G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 1 3 . 9  ±  6 . 7  μ v． s）； 著 地 前 腓 腸 肌 I E M G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4，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8），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4（ χ
2

 =  3 2 . 6 5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0 ,  5 7 . 1 )  =  1 4 . 7 0 ,  p  <  . 0 1 ,  η
2  

=  . 4 3 ,  

p o w e r  =  1 . 0 0，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2 0 . 0  ±  1 0 . 4  μ v

． s）、 D J  2 0（ 2 1 . 8  ±  9 . 6  μ v． s） 與 4 0（ 2 5 . 0  ±  8 . 9  μ v． s） 的

著 地 前 腓 腸 肌 I E M G顯 著 低 於 D J  8 0（ 3 1 . 9  ±  1 0 . 7  μ v． 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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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  1 0 0（ 3 4 . 9  ±  1 5 . 7  μ v． s）， D J  2 0的 著 地 前 I E M G顯 著 低 於

D J  6 0（ 3 1 . 1  ±  1 1 . 3  μ v． s）；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I E M G參 數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4，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8），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2（ χ
2

 =  3 6 . 0 8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9 ,  5 5 . 4 )  =  1 2 . 3 2 ,  p  <  . 0 1 ,  η
2  

=  

. 3 9 ,  p o w e r  =  1 . 0 0。 進 一 步 以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5 . 4  

±  3 . 3  μ v． s）、 D J  2 0（ 7 . 8  ±  6 . 6  μ v． s） 與 4 0（ 8 . 2  ±  3 . 3  μ v

． s） 的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I E M G顯 著 低 於 D J  8 0（ 1 2 . 3  ±  4 . 3  μ v

． s）與 D J  1 0 0（ 1 3 . 0  ±  4 . 2  μ v． s），h o p的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I E M G

顯 著 低 於 D J  6 0（ 1 0 . 9  ±  5 . 3  μ v． s）。  

 

三 、 著 地 瞬 間 的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定 義 為 下 肢 接 觸 測 力 板 ， 產 生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瞬 間 的 肌 肉 工 作 值 ， 表 示 為 著 地 瞬 間 肌 肉 工 作 量 。 本 研

究 以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與 D J  

1 0 0等 6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著 地 瞬 間 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 、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的 E M G值 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5，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9），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係 數 為 . 0 8（ χ
2

 =  4 2 . 3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著 地 瞬 間 腓 腸 肌 E M G

值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5 ,  4 8 . 6 )  =  6 . 4 1 ,  p  <  . 0 1 ,  η
2  

=  . 2 5 ,  p o w e r  =  

. 9 9。 進 一 步 以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3 0 2 . 3  ±  9 7 . 6  μ v

） 著 地 瞬 間 腓 腸 肌 E M G值 顯 著 高 於 D J  2 0（ 2 0 8 . 4  ±  1 2 6 . 1  μ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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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J  8 0（ 1 8 3 . 1  ±  8 0 . 2  μ v） 與 D J  1 0 0（ 1 5 5 . 8  ±  6 0 . 2  μ v），

D J  6 0（ 2 4 3 . 0  ±  1 5 1 . 1  μ v） 著 地 瞬 間 腓 腸 肌 E M G值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在 著 地 瞬 間 比 目 魚 肌 E M G值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5，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9），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0（

χ
2

 =  3 9 . 4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F ( 2 . 8 ,  5 3 . 6 )  =  0 . 8 4 ,  p  >  . 0 5；在 著 地 瞬 間 股 直 肌 E M G

值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5，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9），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6（ χ
2

 =  3 1 . 0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2 ,  6 1 . 1 )  =  2 . 3 5 ,  p  

>  . 0 5； 在 著 地 瞬 間 股 內 側 肌 E M G值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5，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9），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9（ χ
2

 

=  2 7 . 9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3 ,  6 3 . 7 )  =  1 . 2 1 ,  p  >  . 0 5。  

 

四 、 著 地 前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著 地 前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是 以 實 驗 參 與 者 ， 從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的 騰 空 階 段 ， 肌 肉 開 始 工 作 到 著 地 瞬 間 過 程 的 作 用 時 間 ， 定

義 為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 作 為 檢 視 肌 肉 工 作 是 否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而

提 前 工 作 。 研 究 以 2 0名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 D J  6 0、 D J  8 0與 D J  1 0 0等 6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著 地 前 肌 肉 作

用 時 間 變 化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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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1 9），著 地 前 腓 腸 肌 作 用

時 間 ，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0（ χ
2

 =  

3 7 . 8 5 ,  p  <  . 0 1），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9 ,  5 6 . 4 )  =  1 6 . 1 1 ,  p  <  . 0 1 ,  η
2  

=  . 4 5 ,  p o w e r  =  1 . 0 0

。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1 0 5 . 9  ±  4 1 . 4  m s）、 D J  2 0（

1 3 1 . 1  ±  3 6 . 8  m s）、 D J  4 0（ 1 3 4 . 4  ±  2 7 . 5  m s） 與 D J  6 0（ 0 1 5 5 . 4  

±  4 2 . 2  m s）著 地 前 腓 腸 肌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1 9 5 . 6  

±  7 6 . 2  m s） 與 D J  1 0 0（ 1 9 7 . 5  ±  6 1 . 5  m s）；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作

用 時 間 部 份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6，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9），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2 0（ χ
2

 =  2 7 . 2 0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0 ,  5 7 . 8 )  =  

7 . 7 6 ,  p  <  . 0 1 ,  η
2  

=  . 2 9 ,  p o w e r  =  . 9 9。 進 一 步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4 0 . 4  ±  4 1 . 3  m s）、 D J  2 0（ 4 1 . 2  ±  4 6 . 3  m s） 與

D J  4 0（ 5 7 . 9  ±  3 8 . 9  m s） 著 地 前 比 目 魚 肌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1 0 0 . 0  ±  5 2 . 1  m s） D J  1 0 0（ 1 1 1 . 6  ±  4 9 . 7  m s）， 6 0

（ 6 5 . 6  ±  9 1 . 6  m s） 著 地 前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作 用 時 間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6 ，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9 ），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係 數 為 . 0 2（ χ
2

 =  1 0 5 . 8 6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F ( 1 . 3 ,  

2 5 . 5 )  =  0 . 3 0 ,  p  >  . 0 5；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作 用 時 間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1 6，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1 9），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2 4（ χ
2

 =  2 4 . 3 7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1 ,  6 0 . 0 )  =  8 . 8 1 ,  p  <  . 0 1 ,  η
2  

=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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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w e r  =  1 . 0 0。進 一 步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h o p（ 3 0 . 9  ±  1 4 . 0  

m s）、 D J  2 0（ 2 6 . 3  ±  2 2 . 9  m s）、 D J  4 0（ 3 7 . 2  ±  2 1 . 2  m s） 與

D J  8 0（ 4 9 . 2  ±  2 0 . 9  m s） 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顯 著

低 於 D J  1 0 0（ 6 2 . 8  ±  3 7 . 1  m s）， h o p與 2 0  D J著 地 前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顯 著 低 於 D J  8 0。  

本 研 究 以 h o p的 肌 肉 工 作 為 標 準 振 幅 ， 比 較 5種 跳 深 高 度

的 肌 肉 工 作 情 形 ， 以 圖 1 0描 述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腓 腸 肌 的 肌 肉 預

收 縮 現 象 ， 將 著 地 瞬 間 前 騰 空 階 段 的 肌 肉 工 作 視 為 肌 肉 預 收

縮 ， 顯 示 隨 著 跳 深 高 度 增 加 ， 肌 肉 預 收 縮 特 徵 越 趨 明 顯 ， 當

高 度 提 升 至 D J  1 0 0時，肌 肉 預 收 縮 出 現 的 時 宜 與 h o p相 比 提 早

工 作 約 9 2  m s，由 此，合 理 推 論 下 肢 肌 肉 工 作，將 隨 著 高 度 的

增 加 而 大 幅 提 高 肌 肉 工 作 量 ， 以 因 應 著 地 時 外 界 環 境 所 給 予

的 影 響 ； 圖 1 1為 比 目 魚 肌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曲 線 特 徵 ， 對 照

肌 肉 工 作 與 力 矩 變 化 ， 顯 示 著 地 後 的 比 目 魚 肌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略 為 接 近 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時 間 ， 因 此 ， 推 論 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時 宜 與 大 小 ， 顯 示 比 目 魚 肌 肌 肉 工 作 具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影 響 機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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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0：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腓 腸 肌 肌 肉 工 作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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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不 同 高 度 比 目 魚 肌 （ A）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 B）。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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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著 地 前 E M G r m s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單位：μ v）  

N  =  2 0  

工 作  

股 直 肌   股 內 側 肌   腓 腸 肌   比 目 魚 肌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h o p   5 9  2 5   1 0 6  5 9   2 0 2   8 0    5 9  3 4  

D J  2 0   5 9  5 3   1 0 7  8 8   2 2 8  1 0 5    7 7  6 6  

D J  4 0   7 8  4 4   1 3 1  9 4   2 5 7   9 2    9 0  3 5  

D J  6 0   7 5  5 0   1 2 5  7 6   3 2 3  1 1 6   1 1 5  5 4  

D J  8 0   9 2  3 2   1 5 8  7 1   3 2 9  1 0 9   1 2 8  4 3  

D J  1 0 0  1 1 9  5 2   1 6 7  8 3   3 6 2  1 6 4   1 3 4  4 2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表 1 4： 著 地 前 I E M G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單位：μ v． s）  

N  =  2 0  

工 作  

股 直 肌   股 內 側 肌   腓 腸 肌   比 目 魚 肌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h o p  3 . 6  1 . 5    7 . 6  4 . 1   2 0 . 0  1 0 . 4    5 . 4  3 . 3  

D J  2 0  4 . 3  3 . 2    7 . 7  5 . 9   2 1 . 8   9 . 6    7 . 8  6 . 6  

D J  4 0  5 . 2  3 . 3    9 . 4  7 . 1   2 5 . 0   8 . 9    8 . 2  3 . 3  

D J  6 0  5 . 7  4 . 9    9 . 4  6 . 4   3 1 . 1  1 1 . 3   1 0 . 9  5 . 3  

D J  8 0  6 . 9  2 . 6   1 2 . 3  5 . 3   3 1 . 9  1 0 . 7   1 2 . 3  4 . 3  

D J  1 0 0  9 . 6  4 . 9   1 3 . 9  6 . 7   3 4 . 9  1 5 . 7   1 3 . 0  4 . 2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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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著 地 瞬 間 E M G 值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單位：μ v）  

N  =  2 0  

工 作  

股 直 肌   股 內 側 肌   腓 腸 肌   比 目 魚 肌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h o p  1 6 7   7 2   2 8 3  1 4 7   3 0 2   9 7   1 1 6   6 5  

D J  2 0  1 5 3  1 5 0   2 6 4  2 1 6   2 0 8  1 2 6   1 2 5  1 3 5  

D J  4 0  2 0 0  1 1 4   3 2 0  1 9 3   2 3 5  1 5 0   1 4 0   6 5  

D J  6 0  1 9 3   9 7   2 8 7  1 4 9   2 4 3  1 5 1   1 4 5   7 4  

D J  8 0  2 3 3  1 1 5   3 4 5  1 5 2   1 8 3   8 0   1 6 0   7 5  

D J  1 0 0  2 3 1   8 8   3 3 0  1 6 1   1 5 5   6 0   1 5 1   6 6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表 1 6： 著 地 前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單位：ms）  

N  =  2 0  

工 作  

股 直 肌   股 內 側 肌   腓 腸 肌   比 目 魚 肌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h o p  2 1  1 9   3 0  1 4   1 0 5  4 1    4 0  4 1  

D J  2 0  2 4  2 8   2 6  2 2   1 3 1  3 6    4 1  4 6  

D J  4 0  2 9  2 3   3 7  2 1   1 3 4  2 7    5 7  3 8  

D J  6 0  3 1  3 5   3 6  1 7   1 5 5  4 2    6 5  9 1  

D J  8 0  3 8  2 6   4 9  2 0   1 9 5  7 6   1 0 0  5 2  

D J  1 0 0  3 7  2 8   6 2  3 7   1 9 7  6 1   1 1 1  4 9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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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 著 地 前 1 0 0  m s 肌 肉 工 作 趨 向 分 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股 直 肌  

線 性  1  3 5 3 4 7 . 9 4  1 4 . 4 0  . 0 1  .43  . 9 4  

 殘 差  1 9  2 4 5 4 . 0 8      

二 次  1  1 8 9 6 . 3 9   1 . 1 9  . 2 8  .05  . 1 7  

 殘 差  1 9  1 5 9 1 . 6 1      

三 次  1  1 9 0 5 . 6 6   2 . 5 7  . 1 2  .12  . 3 3  

 殘 差  1 9  7 4 0 . 4 8      

股 內 側 肌  

線 性  1  4 3 5 1 9 . 8 7  1 1 . 0 4  . 0 1  .36  . 8 8  

 殘 差  1 9  3 9 3 9 . 2 6      

二 次  1  7 0 . 3 7  0 . 0 2  . 8 8  .00  . 0 5  

 殘 差  1 9  3 5 0 7 . 1 6      

三 次  1  7 5 . 9 5  0 . 0 3  . 8 5  .00  . 0 5  

 殘 差  1 9  2 2 8 5 . 0 1      

腓 腸 肌  

線 性  1  2 3 1 0 9 1 . 2 1  6 9 . 1 1  . 0 1  . 4 4  1 . 0 0  

 殘 差  1 9  3 3 4 3 . 5 3      

二 次  1  3 8 4 9 . 7 9   0 . 6 8  . 4 1  . 0 0   . 1 2  

 殘 差  1 9  5 6 2 2 . 1 0      

三 次  1  1 8 6 . 4 3   0 . 1 0  . 7 5  . 0 1   . 0 6  

 殘 差  1 9  1 8 3 7 . 2 9      

比 目 魚 肌  

線 性  1  4 6 4 5 6 . 0 9  1 2 . 3 1  . 0 1  . 3 9   . 9 1  

 殘 差  1 9  3 7 7 1 . 2 3      

二 次  1  8 9 2 . 5 3   0 . 6 6  . 4 2  . 0 3   . 1 2  

 殘 差  1 9  1 3 4 4 . 1 9      

三 次  1  7 6 7 . 7 3   1 . 2 9  . 2 7  . 0 6   . 1 9  

 殘 差  1 9  5 9 5 . 0 7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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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8：著 地 前 E M G r m s 與 I E M G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著 地 前 E M G r m s  

股 直 肌  

 高 度  5  1 0 1 8 6 . 2 0   6 . 1 6  . 0 1  . 2 4   . 9 9  
A ,  B ,  C ,  D  <  
F  

 殘 差  9 5  1 6 5 3 . 5 0      

股 內 側 肌  

 高 度  5  1 3 0 7 0 . 5 7   3 . 5 1  . 0 1  . 1 5   . 9 0  A ,  B  <  F  

 殘 差  9 5  3 7 1 5 . 0 9      

腓 腸 肌  

 高 度  3 . 0  8 0 4 4 2 . 7 6  1 7 . 3 8  . 0 1  . 4 7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8 . 1  4 6 2 7 . 1 3      

比 目 魚 肌  

 高 度  2 . 7  8 7 7 6 0 . 2 6  3 2 . 8 8  . 0 1  . 6 3  1 . 0 0  
A ,  B ,  C  <  E ,  

F ； A  <  E  

 殘 差  5 2 . 8  2 6 6 8 . 4 7      

著 地 前 I E M G  

股 直 肌  

 高 度  5  9 3 . 0 6   7 . 7 1  . 0 1  . 2 8   . 9 9  
A ,  B ,  C ,  D  <  

F ； A  <  E  

 殘 差  9 5  1 2 . 0 6      

股 內 側 肌  

 高 度  5  1 2 6 . 1 0  5 . 2 0  . 0 1  . 2 1   . 9 8  
A  ,  B  <  F  

 殘 差  9 5  2 4 . 2 3      

腓 腸 肌  

 高 度  3 . 0  7 3 6 . 0 0  1 4 . 7 0  . 0 1  . 4 3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7 . 1  5 0 . 0 5      

比 目 魚 肌  

 高 度  2 . 9  1 7 3 . 9 6  1 2 . 3 2  . 0 1  . 3 9  1 . 0 0  
A ,  B ,  C  <  E ,  

F ； A  <  D  

 殘 差  5 5 . 4  1 4 . 1 1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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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肌 肉 工 作 時 間 與 著 地 瞬 間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著 地 前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股 直 肌  

 高 度  2 . 9  0 . 0 9  0 . 3 0  . 9 0  . 0 1   . 1 2  
 

 殘 差  5 6 . 4  0 . 3 0      

股 內 側 肌  

 高 度  3 . 1  0 . 3 5  8 . 8 1  . 0 1  . 3 1  1 . 0 0  
A ,  B ,  C ,  D  <  

F ； A ,  B  <  E  

 殘 差  6 0 . 0  0 . 0 4      

腓 腸 肌  

 高 度  2 . 9  2 . 7 2  1 6 . 1 1  . 0 1  . 4 5  1 . 0 0  
A ,  B ,  C ,  D  <  
E ,  F  

  殘 差  5 6 . 4  0 . 1 6      

比 目 魚 肌  

 高 度  3 . 0  1 . 7 9  7 . 7 6  . 0 1  . 2 9   . 9 9  
A ,  B ,  C  <  E ,  

F ； D  <  F  

 殘 差  5 7 . 8  0 . 2 3      

著 地 瞬 間  

股 直 肌  

 高 度  3 . 2  2 1 2 0 8 . 7 8  2 . 3 5  . 0 7  . 1 1   . 7 3   

 殘 差  6 1 . 1  8 9 9 4 . 5 9       

股 內 側 肌  

 高 度  3 . 3  1 9 7 1 2 . 8 4  1 . 2 1  . 3 1  . 0 6   . 4 1   

 殘 差  6 3 . 7  1 6 2 9 6 . 0 0       

腓 腸 肌  

 高 度  2 . 5  5 2 5 8 7 . 7 1  6 . 4 1  . 0 1  . 2 5   . 9 9  
A  >  B ,  E ,  F

； D  >  F  

 殘 差  4 8 . 6  8 2 0 0 . 7 6      

比 目 魚 肌  

 高 度  2 . 8  5 3 5 4 . 8 8  0 . 8 4  . 4 7  . 0 4   . 2 1   

 殘 差  5 3 . 6  6 3 4 8 . 9 2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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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著 地 後 E M G r m s  

本 研 究 以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與 D J  1 0 0等 6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著 地 瞬 間 後 1 0 0  m s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 、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的 E M G r m s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2 2），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2（ χ
2

 =  3 5 . 7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後 的 股 直 肌 E M G r m s未 達 顯 著 差 異，F ( 2 . 8 ,  5 3 . 6 )  =  

1 . 2 3 ,  p  >  . 0 5； 著 地 後 E M G r m s股 內 側 肌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2 2），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0

（ χ
2

 =  3 9 . 4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F ( 2 . 5 ,  4 7 . 5 )  =  3 . 0 9 ,  p  <  . 0 1 ,  η
2  

=  . 1 4 ,  p o w e r  =  . 8 5

。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4 8 2 . 2  ±  2 1 7 . 8  μ v） 著 地 後

股 內 側 肌 E M G r m s顯 著 高 於 D J  6 0（ 6 6 9 . 5  ±  3 7 5 . 1  μ v）。 當 整

體 性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研 究 則 以 事 後 趨 向 分 析 （ 表

2 1） 考 驗 趨 向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後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達 統

計 差 異 成 二 次 趨 向 關 係 ， F ( 1 ,  1 9 )  =  9 . 5 7 ,  p  <  . 0 1 ,  η
2  

=  . 3 3 ,  

p o w e r  =  . 8 3； 著 地 後 腓 腸 肌 E M G r m s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2 2），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5 ,  9 5 )  =  1 3 . 4 8 ,  p  <  . 0 1 ,  

η
2  

=  . 4 1 ,  p o w e r  =  1 . 0 0。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D J  2 0（ 2 2 8 . 3  

±  1 0 5 . 0  μ v）、 D J  4 0（ 2 5 7 . 3  ±  9 2 . 2  μ v）、 D J  6 0（ 3 2 3 . 3  ±  1 1 6 . 4  

μ v）、 D J  8 0（ 3 2 9 . 2  ±  1 0 9 . 2 5  μ v） 與 D J  1 0 0（ 3 6 2 . 3  ±  1 6 4 . 3  μ v

） 著 地 後 腓 腸 肌 E M G r m s顯 著 低 於 h o p（ 2 0 2 . 9  ±  8 0 . 7  μ v），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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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與 D J  1 0 0顯 著 低 於 h o p。當 整 體 性 變 異 數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 研 究 則 以 事 後 趨 向 分 析 （ 表 2 1） 考 驗 趨 向 關 係 ， 結 果 顯 示

著 地 後 腓 腸 肌 肌 肉 工 作 達 統 計 差 異 成 線 性 趨 向 關 係，F ( 1 ,  1 9 )  

=  1 5 . 2 3 ,  p  <  . 0 1 ,  η
2  

=  . 4 4 ,  p o w e r  =  . 9 5； 著 地 後 的 比 目 魚 肌

E M G r m s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2 2），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

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1 6（ χ
2

 =  3 0 . 5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3 . 4 ,  6 6 . 0 )  =  

0 . 8 6 ,  p  >  . 0 5。  

 

六 、 著 地 階 段 離 心 肌 肉 工 作  

著 地 階 段 離 心 工 作 定 義 為 下 肢 接 觸 測 力 板 ， 產 生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瞬 間 至 膝 關 節 角 速 度 為 零 ， 作 為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離 心 工 作 階 段 ； 著 地 瞬 間 至 踝 關 節 角 速 度 為 零 ， 作 為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離 心 工 作 階 段 ， 計 算 此 期 間 的 肌 肉 工 作 量 。 本 研

究 以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與 D J  

1 0 0等 6種 跳 深 工 作 ， 探 討 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的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E M G r m s差 異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2 2），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4（ χ
2

 =  3 5 . 7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7 ,  5 3 . 1 )  =  

1 4 . 2 ,  p  <  . 0 1 ,  η
2  

=  . 4 2 ,  p o w e r  =  1 . 0 0。 進 一 步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4 0 5 . 5  ±  1 2 1 . 0  μ v） 著 地 階 段 離 心 工 作 顯 著 高

於 D J  4 0（ 2 7 1 . 6  ±  1 6 9 . 9  μ v）、 D J  6 0（ 2 6 8 . 6  ±  1 6 1 . 3  μ v）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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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  8 0（ 2 0 5 . 7  ±  9 3 . 6  μ v）； 在 踝 關 節 比 目 魚 肌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2 2），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F ( 5 ,  9 5 )  =  1 . 2 7 ,  

p  >  . 0 5； 在 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的 股 內 側 肌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2 2），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5

（ χ
2

 =  5 1 . 0 ,  p  <  . 0 1），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異，F ( 2 . 2 ,  4 2 . 7 )  =  4 . 3 3 ,  p  <  . 0 1 ,  η
2  

=  . 1 8 ,  p o w e r  =  . 9 5

。 進 一 步 經 H S D法 事 後 比 較 顯 示 ， h o p（ 4 9 0 . 1  ±  2 1 8 . 0  μ v）

著 地 階 段 離 心 工 作 顯 著 高 於 D J  2 0（ 6 0 5 . 7  ±  3 0 1 . 4  μ v）、 D J  4 0

（ 6 9 9 . 0  ±  3 2 3 . 5  μ v）、D J  6 0（ 7 1 3 . 6  ±  3 9 6 . 2  μ v）、 D J  8 0（ 6 6 6 . 2  

±  2 7 2 . 5  μ v） 與 D J  1 0 0（ 5 7 1 . 9  ±  2 0 5 . 0  μ v）， h o p著 地 階 段 離

心 工 作 顯 著 高 於 D J  8 0與 D J  1 0 0；在 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的 股 直 肌

部 分 ， 將 所 測 得 數 據 先 進 行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後 如 表 2 0， 再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2 2）， 發 現 M a u c h l y ’ s  W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 係 數 為 . 0 4（ χ
2

 =  5 1 . 4 ,  p  <  . 0 5）， 需 要 使 用 修 正 後

的 自 由 度 ， 結 果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F ( 2 . 2 ,  4 2 . 6 )  =  2 . 6 4 ,  p  >  

. 0 5。  

由 圖 1 2 與 圖 1 3 分 別 為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情 形

， 顯 示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為 著 地 後 的 作 用 肌 群 ， 隨 著 高 度 逐

漸 提 升，著 地 後 的 肌 肉 工 作 亦 大 幅 增 加，而 D J  1 0 0 肌 肉 工 作

時 宜 與 h o p 肌 肉 工 作 持 續 作 用 約 2 0 0  m s；對 於 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而 言 ，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為 膝 關 節 的 伸 肌 ， 而 著 地 階 段 膝

關 節 的 伸 肌 力 矩 作 用 來 自 於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 但 以 肌 肉 工

作 時 間 相 比 ， 股 內 側 肌 的 肌 肉 工 作 時 宜 與 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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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略 為 接 近 ， 由 此 ， 推 論 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主 要 來 自 於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  

 

 
圖 1 2：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股 直 肌 肌 肉 工 作 。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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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股 內 側 肌 肌 肉 工 作 （ A） 與 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 B）。  

註 ： 圖 中 虛 線 為 著 地 瞬 間 時 間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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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0： 著 地 後 E M G r m s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單 位 ： μ v）  

N  =  2 0  

工 作  

股 直 肌   股 內 側 肌   腓 腸 肌   比 目 魚 肌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著 地 後 1 0 0  m s  

h o p  3 7 9  1 7 3   4 8 2  2 1 7   4 0 3  1 1 7   3 9 3  1 3 2  

D J  2 0  4 2 4  2 0 6   5 7 1  3 1 3   2 9 1  1 2 6   3 6 4  1 4 5  

D J  4 0  4 3 2  2 3 3   6 5 7  3 3 1   2 6 1  1 7 9   3 4 8  1 4 7  

D J  6 0  4 6 6  2 1 9   6 6 9  3 7 5   2 6 4  1 6 9   3 1 7  1 4 7  

D J  8 0  4 4 5  1 6 2   6 3 7  2 4 9   1 9 3   8 6   3 3 9  1 3 7  

D J  1 0 0  3 8 3  1 3 2   5 2 2  2 1 7   1 9 3  1 2 1   3 2 9  1 9 2  

 離 心 工 作  

h o p  3 8 5  1 6 5   4 9 0  2 1 8   4 0 5  1 2 1   3 8 7  1 1 7  

D J  2 0  4 5 7  2 0 4   6 0 5  3 0 1   3 1 7  1 1 8   4 4 8  2 1 7  

D J  4 0  4 6 5  2 2 2   6 9 9  3 2 3   2 7 1  1 6 9   3 7 0  1 4 2  

D J  6 0  5 0 1  1 9 5   7 1 3  3 9 6   2 6 8  1 6 1   3 8 0  1 4 7  

D J  8 0  4 6 3  1 6 5   6 6 5  2 7 2   2 0 5   9 3   3 5 0  1 5 4  

D J  1 0 0  4 0 6  1 1 1   5 7 1  2 0 5   1 8 5  1 1 9   3 5 5  1 9 6  

註 ： M 為 平 均 數 、 S D 為 標 準 差 。  

表 2 1： 著 地 後 1 0 0  m s 腓 腸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的 趨 向 分 析 摘 要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腓 腸 肌  

線 性  1  1 4 0 8 4 9 . 9 0  1 5 . 2 3  . 0 1  . 4 4   . 9 5  

 殘 差  1 9  9 2 4 3 . 4 4      

二 次  1  3 2 4 . 6 0   0 . 0 6  . 8 0  . 0 0   . 5 7  

 殘 差  1 9  5 0 2 6 . 4 5      

三 次  1  2 7 6 0 . 4 6   0 . 2 8  . 6 0  . 0 1   . 8 0  

 殘 差  1 9  9 7 7 9 . 5 9      

股 內 側 肌  

線 性  1  2 7 6 8 3 . 9 8  0 . 7 5  . 3 9  . 0 3   . 1 3  

 殘 差  1 9  3 6 5 5 5 . 3 8      

二 次  1  2 8 4 3 2 1 . 1 9  9 . 5 7  . 0 1  . 3 3   . 8 3  

 殘 差  1 9  2 9 6 8 1 . 6 0      

三 次  1  1 9 2 . 2 1  0 . 0 4  . 9 0  . 0 0   . 0 5  

 殘 差  1 9  1 3 9 2 5 . 0 4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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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著 地 後 1 0 0  m s 與 離 心 工 作 E M G r m s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與 事 後 比 較  

變 異

來 源  
d f  M S  F  p  η

2
 p o w e r  P o s t  h o c  

著 地 後 1 0 0  m s  

股 直 肌  

高 度  2 . 8  2 3 9 8 2 . 7 0   1 . 2 3  . 2 9  . 0 6   . 4 2   

殘 差  5 3 . 6  1 9 4 3 2 . 4 7      

股 內 側 肌  

高 度  2 . 5  1 1 8 5 8 2 . 2 6   3 . 0 9  . 0 1  . 1 4   . 8 5  
A  <  D  

殘 差  4 7 . 5  3 8 3 4 3 . 5 9      

腓 腸 肌  

高 度  5  1 1 9 9 2 1 . 0 2  1 3 . 4 8  . 0 1  . 4 1  1 . 0 0  
B ,  C ,  D ,  E ,  F  

<  A ；  

E ,  F  <  B   殘 差  9 5  8 8 9 4 . 7 0      

比 目 魚 肌  

高 度  3 . 4  1 4 7 5 6 . 9 4   0 . 8 6  . 5 0  . 0 4   . 2 9   

殘 差  6 6 . 0  1 7 0 0 3 . 6 8      

離 心 工 作  

股 直 肌  

高 度  2 . 2  3 6 4 3 8 . 2 1   2 . 6 4  . 0 7  . 1 2   . 5 2   

殘 差  4 2 . 6  1 3 7 5 7 . 7 9      

股 內 側 肌  

高 度  2 . 2  1 4 5 3 0 3 . 5 3   4 . 3 3  . 0 1  . 1 8   . 9 5  
A  <  C ,  D ,  E  

殘 差  4 2 . 7  3 3 5 2 0 . 7 9      

腓 腸 肌  

高 度  2 . 7  1 2 7 1 5 5 . 2 9  1 4 . 2 3  . 0 1  . 4 2  1 . 0 0  
B ,  C ,  D ,  E ,  F  

<  A  

E ,  F  <  B  殘 差  5 3 . 1  8 9 3 0 . 1 5      

比 目 魚 肌  

高 度  5  2 5 1 3 7 . 9 8   1 . 2 7  . 0 6  . 2 8   . 4 3   

殘 差  9 5  1 9 7 6 2 . 3 6      

註：η
2 

= 處理效果（effect size）  

A  =  h o p ,  B  =  D J  2 0 ,  C  =  D J  4 0 ,  D  =  D J  6 0 ,  E  =  D J  8 0 ,  F  =  D J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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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綜 合 討 論  

 

跳 深 動 作 機 制 經 常 被 模 擬 為 跑 走 型 態 的 著 地 工 作 ， 因 此

， 著 地 階 段 的 下 肢 動 態 過 程 改 變 ， 對 於 運 動 技 術 與 傷 害 預 防

有 著 深 遠 影 響 ， 過 去 關 於 下 肢 勁 度 研 究 以 著 地 階 段 的 關 節 角

度 改 變（ F a r l e y, H o u d i j k ,  Va n  S t r i e n ,  &  L o u i e ,  1 9 9 8 ）、 下 肢 位

移 量 大 小 （ H o r t o b á g y i  &  D e Vi t a ,  1 9 9 9 ）、 著 地 時 間 長 短 （

A r a m p a t z i s ,  B r ü g g e m a n n ,  &  K l a p s i n g ,  2 0 0 1）與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大 小 （ G r a n a t a ,  P a d u a ,  &  W i l s o n ,  2 0 0 2） 均 會 影 響 勁 度 參 數

變 化 ， 本 研 究 通 過 跳 台 高 度 可 漸 進 式 的 控 制 著 地 速 度 與 力 量

， 從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角 度 剖 析 不 同 高 度 著 地 的 下 肢 動 態 改 變

。研 究 以 2 0 名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行 h o p 與 5 種 跳 深 高 度，探 討 跳

深 動 作 肌 肉 預 收 縮 與 勁 度 的 影 響 ， 以 下 肢 位 移 量 、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角 度 、 力 矩 、 垂 直 反 作 用 力 第 二 峰 值 、 各 關 節 勁 度 與

肌 肉 工 作 等 參 數 ， 將 各 項 生 物 力 學 參 數 經 統 計 分 析 比 較 後 ，

顯 示 下 肢 會 在 著 地 各 階 段 採 取 不 同 的 著 地 策 略 ； 其 各 階 段 分

期 為 著 地 前 、 著 地 瞬 間 、 著 地 後 力 量 吸 收 階 段 與 推 蹬 反 跳 等

四 個 工 作 階 段 。 肌 肉 工 作 將 在 各 階 段 分 別 執 行 著 地 前 的 肌 肉

預 收 縮 ， 著 地 瞬 間 的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 以 及 著 地 後 下 蹲 反 跳 的

牽 張 反 射 等 神 經 肌 肉 間 （ i n t e r） 或 肌 肉 內 （ i n t r a） 的 協 調 作

用 （ R u a n  &  L i ,  2 0 0 8 ;  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2 ;  

M r d a k o v i c  e t  a l . ,  2 0 0 8）， 並 配 合 下 肢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活 動 與

勁 度 調 控 來 完 成 著 地 動 作 。  

跳 深 動 作 屬 於 典 型 的 反 射 性 運 動 ， 因 著 地 後 立 即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因 此 ， 動 作 特 性 為 主 要 工 作 肌 群 被 牽 拉 後 ，

產 生 離 心 收 縮 與 再 縮 短 的 向 心 工 作 牽 拉 ， 引 起 一 種 特 殊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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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制 稱 為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效 應（ B o s c o  e t  a l . ,  1 9 8 2 ;  G o l l h o f e r  e t  

a l . ,  1 9 8 7），而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影 響 動 作 表 現 因 素 ， 在 於 牽 張 速

度 越 快 、 延 遲 時 間 越 短 ， 則 越 能 有 效 率 的 運 用 肌 肉 彈 性 位 能

（ L i n ,  2 0 0 8）。 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與 G o l l h o f e r（ 1 9 8 2） 以 跳 深

動 作 測 量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發 現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可 通 過 視 覺

調 節 的 感 覺 系 統 連 結 牽 張 負 荷 大 小 ， 引 發 下 肢 肌 肉 在 著 地 前

出 現 預 收 縮 現 象 ， 在 一 定 範 圍 內 隨 著 高 度 越 高 負 荷 越 大 ， 牽

張 收 縮 強 度 則 越 強 。 本 研 究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主 要 以 踝 關 節 伸 肌

的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 以 及 膝 關 節 伸 肌 的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探 討 著 地 前 後 階 段 的 肌 肉 工 作 特 徵，由 圖 1 4 顯 示 跳 深 動 作

著 地 前 的 騰 空 階 段 ， 下 肢 會 執 行 肌 肉 預 收 縮 工 作 機 制 ， 著 地

前 E M G r m s 的 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 、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預 收 縮

現 象 達 統 計 差 異 （ p s  <  . 0 5）， 說 明 跳 深 高 度 逐 漸 提 升 ， 肌 肉

預 收 縮 確 實 會 增 加 工 作 量 ， 其 中 以 腓 腸 肌 預 收 縮 現 象 最 明 顯

， 研 究 進 一 步 以 趨 向 分 析 （ t r e n d  a n a l y s i s） 發 現 著 地 前 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 、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肌 肉 工 作 成 線 性 趨 向 關 係

（ p s  <  . 0 5）， 符 合 M r d a k o v i c  e t  a l .（ 2 0 0 8） 認 為 著 地 前 的 肌

肉 工 作 將 隨 著 高 度 影 響 出 現 線 性 成 長 ， 說 明 騰 空 階 段 的 肌 肉

預 收 縮 為 下 肢 著 地 工 作 的 前 饋 機 制 。 以 跳 深 的 動 作 特 性 而 言

， 著 地 前 的 肌 肉 工 作 會 先 累 積 適 當 肌 肉 張 力 （ H o r i t a ,  K o m i ,  

N i c o l ,  &  K y r o l a i n e n ,  2 0 0 2）， 此 作 用 如 同 肌 肉 在 無 外 力 影 響

下 執 行 等 長 工 作 ， 提 供 著 地 瞬 間 能 充 分 活 化 離 心 工 作 與 向 心

工 作 間 的 轉 換 （ B o s c o  e t  a l . ,  1 9 8 2）， 以 利 於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的

工 作 效 率 提 升 （ R u a n  &  L i ,  2 0 0 8）。 W o l f ,  A m m e r m a n 與 J a n n

（ 1 9 9 8） 指 出 腓 腸 肌 的 功 能 著 重 於 著 地 瞬 間 的 反 彈 跳 作 用 ；

比 目 魚 肌 則 有 利 於 著 地 後 站 立 維 持 踝 關 節 穩 定 平 衡 ， 而 跳 深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 73 - 

動 作 特 徵 屬 於 下 肢 關 節 位 置 快 速 移 動 ， 致 使 膝 關 節 前 十 字 韌

帶 易 出 現 高 負 荷 影 響 （ G r i f f i n ,  A g e l ,  &  A l b o h m ,  2 0 0 0） ， 因

此 ， 肌 肉 預 收 縮 機 制 對 於 關 節 結 構 的 傷 害 預 防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E l i a s ,  F a u s t ,  Y u n g - H u a ,  C h a o ,  &  C o s g a r e a ,  2 0 0 3） ， 更 可

進 一 步 提 供 下 肢 因 應 外 在 環 境 的 著 地 衝 擊 負 荷（ M r d a k o v i c  e t  

a l . ,  2 0 0 8）。  

 

圖 1 4：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前 後 階 段 E M G r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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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深 動 作 著 地 前 的 工 作 機 制 以 肌 肉 預 收 縮 為 主 ， 著 地 瞬

間 後 接 續 推 蹬 反 跳 階 段 ， 除 了 有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與 牽 張 反 射 等

肌 肉 工 作 機 制 外 ， 更 介 入 勁 度 的 動 態 調 控 ， 首 先 ， 觀 察 肌 肉

預 收 縮 與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出 現 時 宜 ， K o m i （ 1 9 8 6 ）、

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與 B u e h r l e（ 1 9 8 7） 研 究 指 出 肌 肉 預 收 縮 現

象 為 著 地 前 1 0 0 - 1 5 0  m s 間，自 我 保 護 機 制 出 現 的 時 宜 為 著 地

瞬 間 前 後 4 0  m s 內，從 圖 1 0 腓 腸 肌 肌 肉 工 作 情 形，可 驗 證 過

去 研 究 結 果 所 說 明 的 現 象 與 特 徵 。 隨 著 高 度 逐 漸 提 升 ， 預 收

縮 工 作 機 制 在 著 地 前 產 生 高 度 肌 肉 張 力 ， 為 避 免 著 地 瞬 間 因

肌 肉 過 於 僵 硬 所 帶 來 的 肌 肉 損 傷 ， 因 此 ， 腓 腸 肌 會 在 著 地 瞬

間 立 即 降 低 肌 肉 張 力 ， 其 實 務 工 作 為 緩 衝 著 地 瞬 間 碰 撞 所 引

起 的 肌 肉 傷 害 ， 此 作 用 則 為 著 地 瞬 間 的 人 體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

對 於 著 地 工 作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對 於 下 肢 著 地 工 作 次 序 為 踝 關

節 、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 作 為 緩 衝 與 吸 收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的 重 要

關 節 部 位 ， D e v i t a 與 S k e l l y（ 1 9 9 2） 研 究 指 出 輕 柔 （ s o f t）

與 僵 直 （ s t i f f） 等 兩 種 不 同 著 地 工 作 ， 輕 柔 著 地 工 作 的 碰 撞

力 量 主 要 由 髖 關 節 與 膝 關 節 作 用 來 吸 收 ， 而 僵 直 著 地 工 作 則

依 賴 踝 關 節 作 用 來 吸 收 ， 在 下 肢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作 功 效 能 而 言

， 輕 柔 著 地 比 硬 式 著 地 多 作 用 1 9 %， 以 踝 關 節 作 用 4 4 %為 主

要 的 緩 衝 關 節 ， 其 次 為 膝 關 節 3 4 %與 髖 關 節 2 2 %。 由 圖 3 至

圖 5 觀 察 著 地 階 段 的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角 度 曲 線 變 化 ， 顯 示 下

肢 關 節 在 著 地 前 的 曲 線 變 化 ，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踝 關 節 蹠 屈 角 度

則 越 趨 明 顯 ， 其 蹠 屈 作 用 來 自 於 腓 腸 肌 的 預 收 縮 機 制 ， 因 著

地 前 的 踝 關 節 伸 肌 在 沒 有 外 力 影 響 下 ， 肌 肉 工 作 產 生 一 定 張

力 ， 為 蹠 屈 作 用 明 顯 的 原 因 之 一 ， 說 明 著 地 瞬 間 踝 關 節 以 蹠

屈 方 式 著 地 ， 接 續 轉 換 成 背 屈 角 度 ， 其 踝 關 節 蹠 屈 與 背 屈 轉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 75 - 

換 過 程 ， 作 為 吸 收 部 分 的 碰 撞 力 量 （ D e v i t a  &  S k e l l y,  1 9 9 2）

， 而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則 以 屈 曲 作 用 為 主 ， 就 髖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 D J  2 0、 D J  4 0 與 D J  6 0 等 高 度 均 低 於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高 度 ； 膝 關 節 角 度 在 D J  2 0 與 D J  4 0 等 高 度 均 低 於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高 度 ； 踝 關 節 角 度 在 h o p、 D J  2 0 與 D J  4 0 等 高

度 低 於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等 高 度 （ p s  <  . 0 5）， 顯 示 在 5

種 跳 深 高 度 的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屈 曲 角 度 將 區 分 為 兩 組 不 同 工

作 型 態 ， 說 明 下 肢 為 了 因 應 不 同 著 地 負 荷 ， 著 地 前 的 角 度 曲

線 變 化 具 有 引 導 作 用 ， 作 為 下 肢 著 地 碰 撞 的 準 備 工 作 。  

著 地 後 的 力 量 吸 收 階 段 ， 由 圖 7 至 圖 9 顯 示 下 肢 關 節 所

作 用 的 力 矩 以 伸 肌 力 矩 為 主 ， 以 踝 關 節 為 著 地 瞬 間 的 第 一 碰

撞 部 位 ， 曲 線 顯 示 伸 肌 力 矩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著

地 瞬 間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出 現 部 分 屈 肌 力 矩 ， 推 論 膝 與 髖 關 節

在 著 地 瞬 間 的 力 矩 作 用 以 部 分 主 動 下 蹲 ， 接 續 主 動 推 蹬 的 伸

肌 力 矩 ， 通 過 屈 肌 力 矩 來 緩 衝 著 地 瞬 間 的 碰 撞 負 荷 ， 來 穩 定

肢 體 軀 幹 的 平 衡 效 果 ， 接 續 以 伸 肌 力 矩 抵 抗 肢 體 慣 性 向 下 的

力 量 影 響 ， 才 得 以 完 成 整 個 推 蹬 反 跳 工 作 。 進 一 步 比 較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力 矩 曲 線 變 化 ， 顯 示 伸 肌 力 矩 作 用 無 法 在 著 地 瞬

間 5 0 毫 秒 內 穩 定 力 矩 作 用，而 造 成 力 矩 曲 線 變 異 大，推 論 為

著 地 碰 撞 的 5 0 毫 秒 內 為 碰 撞 力 量 峰 值 （ i m p a c t  f o r c e  p e a k）

， 而 此 作 用 時 間 內 是 人 體 無 法 由 動 作 改 變 或 意 識 控 制 所 影 響

（ N i g g ,  2 0 0 7）， 因 此 ， 伸 肌 力 矩 作 用 無 法 在 著 地 碰 撞 的 第 一

時 間 有 效 執 行，而 產 生 曲 線 變 異 較 大 的 主 因。圖 1 4 顯 示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 主 要 作 用 於 著 地 後 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階 段 ， 說

明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離 心 工 作 目 的 ， 為 著 地 後 平 衡 穩 定 作 用

與 肌 肉 彈 性 能 的 有 效 儲 存 過 程 ， 以 提 供 爆 發 性 的 肌 肉 力 量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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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蹬 反 跳 階 段 。 對 於 牽 張 反 射 的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 隨 著 高 度 由

h o p 至 D J  1 0 0 逐 漸 提 升 ， 顯 示 肌 肉 工 作 量 將 大 幅 增 加 ， 此 現

象 符 合 R u a n 與 L e e（ 2 0 0 8）認 為 牽 張 負 荷 越 大，則 肌 肉 收 縮

強 度 越 強 ， 因 此 ， 由 h o p 至 D J  6 0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均 有 此

現 象 的 產 生 ， 尤 以 股 內 側 肌 特 別 明 顯 ， 而 股 內 側 肌 在 著 地 後

E M G r m s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證 明 此 現 象 支 持 過 去 研 究 結

果 。 而 牽 張 反 射 的 工 作 階 段 ， 以 踝 關 節 工 作 完 成 後 ， 接 續 為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以 屈 曲 方 式 緩 衝 著 地 ， 結 果 顯 示 踝 、 膝 與 髖

關 節 下 蹲 關 節 屈 曲 活 動 角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p s  <  . 0 5）， 而 跳 深

動 作 著 地 後 的 下 肢 關 節 改 變 與 力 矩 變 化 ， 對 於 勁 度 調 控 有 關

聯 ， C a r t e r ,  C r a g o ,與 K e i t h（ 1 9 9 0） 指 出 關 節 勁 度 的 動 態 調

控 對 於 垂 直 勁 度 改 變 有 關 ， 研 究 更 進 一 步 指 出 踝 關 節 勁 度 對

於 整 體 勁 度 的 調 控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 F a r l e y  e t  a l . ,  1 9 9 8 ;  F a r l e y  

&  M o r g e n r o t h ,  1 9 9 9）。 隨 著 高 度 的 增 加 ，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在

著 地 階 段 具 有 較 高 的 力 矩 作 用 ， 而 個 體 為 了 緩 和 著 地 所 產 生

的 衝 擊 ， 會 以 較 多 的 關 節 工 作 範 圍 來 減 少 碰 撞 力 量 ， 根 據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的 踝 關 節 與 膝 關 節 勁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p s  <  . 0 5），

而 髖 關 節 勁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的 原 因 ， 可 能 為 著 地

過 程 髖 關 節 的 工 作 範 圍 最 小 ，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僅 次 於 膝 關 節 ，

造 成 髖 關 節 勁 度 的 調 控 無 法 由 關 節 工 作 範 圍 有 效 調 節 ， 進 而

產 生 較 高 的 關 節 勁 度 。 G r a n a t a  e t  a l .（ 2 0 0 2） 指 出 過 高 的 下

肢 勁 度 可 能 導 致 骨 骼 受 到 傷 害 ； 過 低 的 下 肢 勁 度 可 能 造 成 關

節 連 結 軟 組 織 受 傷 。 從 著 地 工 作 次 序 觀 察 ， 踝 關 節 為 著 地 碰

撞 的 第 一 關 節 位 置 ， 對 於 碰 撞 力 量 接 觸 最 為 直 接 ， 因 此 ， 踝

關 節 勁 度 相 對 較 小 ，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次 之 ， 顯 示 下 肢 對 於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的 勁 度 調 控 策 略 ， 為 踝 關 節 、 膝 關 節 至 髖 關 節 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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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遞 增 ， 因 著 地 過 程 踝 關 節 的 勁 度 大 小 ， 尤 如 一 個 彈 簧 結

構 的 避 震 作 用 ， 須 以 較 低 的 勁 度 來 緩 和 碰 撞 力 量 ， 接 續 膝 關

節 與 髖 關 節 則 以 較 高 的 關 節 勁 度 ， 以 維 持 整 體 的 平 衡 穩 定 功

能 ， 說 明 人 體 下 肢 勁 度 的 動 態 調 控 具 有 傷 害 預 防 與 穩 定 平 衡

機 制 （ B u t l e r  e t  a l . ,  2 0 0 3 ;  W i l l i a m s  e t  a l . ,  2 0 0 1 ,  2 0 0 4 ）。  

由 此 可 知 ， 牽 張 反 射 肌 肉 工 作 與 關 節 勁 度 ， 對 於 著 地 後

的 力 量 吸 收 階 段 具 有 直 接 影 響 ， 因 勁 度 的 動 態 調 控 是 受 到 力

矩 作 用 大 小 所 影 響 ； 而 力 矩 變 化 則 與 肌 肉 工 作 有 關 連 ， 而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為 膝 關 節 離 心 階 段 的 工 作 肌 群， K o m i（ 1 9 8 6

） 指 出 當 牽 張 負 荷 過 大 ， 將 會 造 成 神 經 支 配 阻 滯 現 象 出 現 ，

進 而 喪 失 牽 張 反 射 能 力。當 跳 深 高 度 從 D J  6 0 至 D J  1 0 0 著 地

後 的 股 內 側 肌 開 始 出 現 降 低 趨 勢 ， 顯 示 牽 張 反 射 的 肌 肉 工 作

特 徵 確 實 會 隨 著 高 度 提 升 ， 以 招 募 更 多 的 肌 肉 工 作 參 與 ， 促

使 肌 肉 收 縮 強 度 增 加 ， 但 達 到 一 定 負 荷 後 則 喪 失 牽 張 反 射 能

力 ， 導 致 神 經 肌 肉 阻 滯 現 象 ， 促 使 肌 肉 收 縮 強 度 降 低 ， 避 免

著 地 後 的 肌 肉 損 傷 ， 更 有 可 能 降 低 運 動 表 現 ， 因 此 ， 減 少 肌

肉 工 作 量 作 為 一 種 著 地 後 降 低 收 縮 強 度 的 保 護 機 制 ， 此 特 徵

類 似 於 腓 腸 肌 的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 主 要 的 差 異 為 腓 腸 肌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作 用 於 著 地 瞬 間 的 前 後 4 0  m s 內 ， 而 股 內 側 肌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作 用 於 著 地 後 牽 張 負 荷 過 大 時 。 推 論 股 內 側 肌 的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在 D J  6 0 至 D J  1 0 0 時，促 使 肌 肉 工 作 的 收 縮 強 度 降

低 ， 影 響 肌 肉 工 作 所 產 生 的 膝 關 節 力 矩 作 用 大 小 ， 導 致 膝 關

節 勁 度 在 5 種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未 達 統 計 差 異 （ p  >  . 0 5）。  

垂 直 勁 度 大 小 是 根 據 垂 直 方 向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峰 值 與 重 心

位 移 量 之 間 的 比 值 而 來 ， 從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垂 直 方 向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峰 值、力 矩 變 化 量 與 關 節 力 矩 峰 值 達 顯 著 差 異（ p s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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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隨 著 高 度 逐 漸 提 升，下 肢 關 節 受 力 情 況 確 實 會 大 幅 增

加 ， 將 結 果 連 結 至 垂 直 勁 度 與 關 節 勁 度 時 ， 則 發 現 垂 直 勁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5），研 究 指 出 以 較 僵 硬 方 式 著 地，伴 隨

著 較 高 的 垂 直 勁 度 ， 將 導 致 垂 直 方 向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峰 值 增

加，造 成 作 用 峰 值 提 早 發 生，增 加 下 肢 負 荷 率 提 高（ D e v i t a  &  

S k e l l y,  1 9 9 2）。 因 此 ， 隨 著 跳 深 高 度 提 升 ， 垂 直 方 向 的 地 面

反 作 用 力 則 會 增 加 ， 人 體 下 肢 會 自 行 調 節 降 低 勁 度 大 小 ， 利

用 下 肢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角 度 工 作 範 圍 ， 影 響 重 心 位 移 量 改 變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5），進 而 有 限 度 的 調 整 垂 直 勁 度，但 高 度

如 果 持 續 增 加 ， 將 導 致 著 地 衝 擊 力 過 大 則 無 法 再 調 節 垂 直 勁

度 降 低 （ H o r t o b á g y i  &  D e Vi t a ,  1 9 9 9）， 也 就 是 說 ， 垂 直 勁 度

改 變 是 根 據 垂 直 方 向 作 用 力 峰 值 與 重 心 位 移 量 的 比 值 而 來 ，

當 高 度 持 續 增 加 ， 重 心 位 移 量 所 能 緩 衝 的 工 作 範 圍 達 到 極 值

時 ， 則 無 法 持 續 調 整 垂 直 勁 度 大 小 ， 因 此 ， 垂 直 勁 度 的 調 控

是 有 限 度 的 範 圍 內 才 得 以 有 效 作 用 。  

從 著 地 前 的 預 收 縮 、 著 地 瞬 間 的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與 著 地 後

力 量 吸 收 階 段 的 牽 張 反 射 與 勁 度 調 控 ， 均 是 為 了 有 效 率 達 成

推 蹬 反 跳 的 工 作 階 段 ， 而 跳 躍 表 現 的 判 定 是 一 個 簡 易 觀 察 個

體 跳 躍 能 力 提 升 的 明 顯 參 數， M o r a n 與 Wa l l a c e（ 2 0 0 7）研 究

指 出 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活 動 範 圍 與 肌 肉 載 荷 ， 對 於 跳 躍 表 現 有

著 密 切 關 係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對 於 不 同 高 度 著 地 後 的 跳 躍 表 現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5），從 運 動 學 的 結 果 得 知 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時 間 ， 與 著 地 階 段 的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角 位 移 量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 p s  <  . 0 5）， 動 力 學 則 以 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的 股 內 側 肌 與 踝 關

節 離 心 工 作 的 腓 腸 肌 達 顯 著 差 異 （ p s  <  . 0 5）， 說 明 跳 深 高 度

的 提 升 ， 將 影 響 關 節 工 作 範 圍 ， 以 增 加 離 心 工 作 時 間 ， 促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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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的 肌 肉 工 作 參 與 ， 以 利 跳 躍 表 現 的 有 效 提 升 。  

根 據 上 述 結 果 ， 通 過 不 同 跳 深 高 度 的 實 驗 工 作 ， 可 剖 析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對 於 人 體 著 地 工 作 的 作 用 意 義 ， 此 實 驗

工 作 的 動 作 特 性 屬 於 反 射 性 運 動 ， 以 著 地 後 立 即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動 作 ， 將 動 作 過 程 分 割 為 著 地 前 、 著 地 瞬 間 與 著 地 後 力

量 吸 收 階 段 與 推 蹬 反 跳 等 四 個 工 作 階 段 。 著 地 前 肌 肉 工 作 是

最 早 開 始 運 作 的 工 作 機 制 ， 而 肌 肉 工 作 是 肢 體 產 生 力 量 最 直

接 的 來 源 之 一 ， 以 肌 肉 預 收 縮 使 肌 肉 累 積 適 度 張 力 ， 提 供 著

地 瞬 間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的 離 心 收 縮 與 向 心 收 縮 效 益 提 高 ， 有 效

因 應 著 地 的 衝 擊 碰 撞 外 ， 更 可 增 加 運 動 表 現 提 升 ， 由 此 可 知

， 預 收 縮 的 肌 肉 工 作 效 益 與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對 著 地 工 作 具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意 義 ， 而 著 地 後 的 工 作 機 制 則 介 入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影

響 ， 增 加 垂 直 勁 度 與 關 節 勁 度 的 調 控 以 維 持 個 體 平 衡 穩 定 機

制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關 節 角 度 位 移 量 確 實 能 緩 解 關 節 勁 度 大

小 ， 而 肌 肉 工 作 意 義 則 能 有 效 的 應 用 於 著 地 階 段 ， 幫 助 下 肢

面 臨 著 地 碰 撞 影 響 減 輕 工 作 負 荷 。  

綜 合 以 上 論 述 ， 通 過 牽 張 縮 短 循 環 工 作 特 性 ， 可 更 真 確

的 了 解 肌 肉 預 收 縮 與 勁 度 調 控 意 義 ， 以 幫 助 人 體 運 動 技 術 的

增 進 與 保 護 ， 藉 此 ， 將 已 知 訊 息 轉 移 概 念 至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上

， 提 供 增 強 式 訓 練 有 更 佳 的 訓 練 方 針 ， 以 利 運 動 技 術 有 更 好

的 發 展 ， 以 及 對 於 運 動 傷 害 預 防 有 更 深 層 的 思 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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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生 物 力 學 方 法 ， 探 討 跳 深 高 度 對 肌 肉 預 收

縮 與 勁 度 影 響 ， 以 不 同 高 度 的 實 驗 設 計 ， 了 解 下 肢 關 節 的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改 變 ， 試 著 解 釋 改 變 著 地 工 作 控 制 因 子 。

以 下 根 據 實 驗 的 結 果 與 討 論 ， 總 結 研 究 發 現 ； 並 且 對 於 本 研

究 課 題 的 後 續 研 究 與 發 展 提 供 可 行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係 以 彈 簧 質 量 模 型 ， 探 討 連 續 直 膝 跳

與 跳 深 動 作 對 關 節 勁 度 、 垂 直 勁 度 與 肌 肉 預 收 縮 的 影 響 。 研

究 以 2 0 名 健 康 男 性 為 實 驗 的 自 願 參 與 者，隨 機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h o p、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與 D J  1 0 0 跳 深 動

作 ， 再 以 垂 直 勁 度 與 關 節 勁 度 公 式 計 算 下 肢 勁 度 參 數 ，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趨 向 分 析 與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後（

α  =  . 0 5） 等 方 法 ， 綜 合 各 種 結 果 與 討 論 得 知 ， 人 體 從 高 處 落

下 時 ， 肌 肉 預 收 縮 將 提 早 開 始 運 作 ， 使 肌 肉 預 收 縮 工 作 量 隨

之 提 升 ， 藉 此 提 高 肌 肉 工 作 效 率 。 而 髖 、 膝 與 踝 關 節 角 度 曲

線 會 在 著 地 各 階 段 產 生 不 同 的 工 作 型 態 ， 作 為 下 肢 碰 撞 前 的

引 導 準 備 工 作 。 但 是 ， 腓 腸 肌 在 著 地 瞬 間 的 電 訊 號 活 動 出 現

抑 制 作 用，由 腓 腸 肌 電 訊 號 活 動 成 線 性 趨 向 關 係 降 低，說 明 著

地 前 肌 肉 均 會 維 持 一 定 張 力 ， 作 為 緩 衝 著 地 瞬 間 的 衝 擊 影 響

， 但 為 避 免 肌 肉 在 著 地 瞬 間 過 於 僵 硬 造 成 肌 肉 損 傷 ， 將 會 在

著 地 瞬 間 前 後 4 0  m s 內 降 低 肌 肉 張 力 ， 形 成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

著 地 後 的 力 量 吸 收 階 段 力 矩 曲 線 變 化 以 伸 肌 力 矩 ， 通 過 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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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蹬 以 抵 抗 著 地 瞬 間 肢 體 向 下 的 慣 性 力 量 ， 此 階 段 的 肌 肉 工

作 以 牽 張 反 射 的 股 內 側 肌 為 主 ， 當 跳 深 高 度 負 荷 過 大 時 ， 則

會 出 現 神 經 阻 滯 現 象 ， 而 股 內 側 肌 的 電 訊 號 變 化 隨 高 度 增 加

成 二 次 趨 向 關 係 ， 說 明 股 內 側 肌 具 有 與 腓 腸 肌 不 同 形 式 的 自

我 保 護 特 徵 ， 如 能 有 效 運 用 自 我 保 護 機 制 可 防 止 下 肢 著 地 碰

撞 影 響。 離 心 工 作 階 段 的 垂 直 勁 度 、 髖 關 節 、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勁 度 並 沒 有 隨 著 跳 深 高 度 增 加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發 現 肌 腱 -

肌 肉 系 統 的 勁 度 調 控，以 適 應 多 種 與 多 變 負 荷 情 境 的 肌 肉 內 與

肌 肉 間 協 調 作 用，而 伸 肌 勁 度 的 調 控 現 象 主 要 為 穩 定 著 地 動 作

， 並 以 接 續 性 反 應 動 作 的 跳 躍 表 現 作 準 備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結 果 討 論 後 ， 有 些 許 建 議 供 未 來 研 究 之 參 考 ，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若 加 以 操 弄 至 疲 勞 狀 態 ， 是 否 會 有 不 同 的 動

作 或 調 控 機 制 產 生 ， 或 者 實 驗 設 計 於 負 重 狀 態 下 進 行 不 同 高

度 跳 深 ，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下 肢 工 作 特 徵 ； 過 去 有 關 著 地 碰 撞 常

以 勁 度 參 數 為 探 討 運 動 傷 害 與 運 動 表 現 的 指 標 ， 往 後 可 結 合

有 效 作 用 質 量 （ e f f e c t i v e  m a s s） 的 概 念 作 為 比 較 ， 針 對 下 肢

著 地 工 作 能 有 更 深 層 的 剖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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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參與者同意書  

 

引 言  

您 被 邀 請 參 與 此 研 究 計 畫 。 此 文 件 稱 為 參 與 研 究 同 意

書 ， 目 的 是 要 提 供 您 本 計 畫 之 相 關 資 訊 ， 以 便 決 定 是 否 參

加 本 研 究 。 計 畫 主 持 人 或 其 指 定 之 研 究 說 明 者 會 為 您 說 明

研 究 內 容 並 回 答 您 的 任 何 疑 問 。 您 可 以 提 出 任 何 和 此 研 究

有 關 的 問 題 ， 在 您 的 問 題 尚 未 獲 得 滿 意 的 答 覆 之 前 ， 請 不

要 同 意 參 與 此 研 究 。 如 果 您 決 定 參 與 本 研 究 ， 此 文 件 將 作

為 您 的 同 意 紀 錄 。 即 使 您 同 意 後 ， 仍 可 不 具 任 何 理 由 隨 時

退 出 。  

（ 此 同 意 書 一 式 兩 份 ， 一 份 由 參 與 者 持 有 ， 一 份 由 計 畫 主

持 人 持 有 ）  

＊ 研 究 計 畫 簡 介  

1 .  計 畫 名 稱 ： 跳 深 高 度 對 肌 肉 預 收 縮 與 勁 度 影 響  

2 .  研 究 目 的 ： 就 生 物 力 學 的 研 究 手 段 檢 測 我 本 人 跳 深 動 作

的 下 肢 肌 肉 工 作 表 現 ， 並 即 時 收 集 動 作 技 術 資 訊 ， 以 作 為

往 後 教 練 員 與 運 動 員 運 動 訓 練 的 參 考 ， 對 於 肌 力 訓 練 的 執

行 與 傷 害 的 預 防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3 .  研 究 參 與 者 之 招 募 條 件 ： 無 過 去 下 肢 相 關 病 史 或 傷 害 以

及 運 動 項 目 需 為 舞 龍 舞 獅 、 武 術 、 體 操 、 排 球 、 跳 高 、 跳

遠 等 運 動 項 目 。  

4 .  研 究 過 程 ： 將 接 受 實 驗 進 行 連 續 直 膝 跳 與 5 種 不 同 高 度

（ D J  2 0、 D J  4 0、 D J  6 0、 D J  8 0、 D J  1 0 0） 跳 深 動 作 以 隨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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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序 分 配 ， 測 量 內 側 腓 腸 肌 、 比 目 魚 肌 、 股 直 肌 與 股 內 側

肌， 4 條 下 肢 著 地 時 作 用 肌。實 驗 開 始 之 前 測 量 實 驗 參 與 者

最 大 肌 力（ M V C）， 接 續 進 行 每 種 跳 深 高 度 施 測 3 次 ， 每 次

間 隔 休 息 1 分 鐘 。 本 研 究 施 測 前 進 行 動 作 教 學 與 說 明 ， 並

且 給 予 5 分 鐘 時 間 進 行 暖 身 以 及 動 作 練 習 ， 其 跳 深 動 作 試

作 過 程 要 求 參 加 者 站 上 高 台 後 ， 將 主 要 施 測 腳 （ 左 腳 ） 放

鬆 懸 空 在 不 受 外 力 干 擾 下 ；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待 研 究 者 告 知 開

始 後 ，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由 高 台 垂 直 跳 下 ， 且 在 著 地 後 盡 全

力 並 快 速 的 反 向 執 行 垂 直 跳 動 作 。  

5 .  本 研 究 實 驗 工 作 由 高 台 上 垂 直 落 下 時 ， 其 著 地 方 式 為 不

完 全 直 膝 著 地 接 續 反 向 垂 直 跳 ， 因 此 ， 相 對 於 碰 撞 力 量 大

小 會 因 屈 膝 較 多 而 減 輕 著 地 衝 擊 。  

6 .  實 驗 工 作 的 環 境 設 計 是 運 動 中 常 見 的 碰 撞 衝 擊 ， 如 跑 步

的 著 地 或 是 跳 高 與 跳 遠 的 起 跳 工 作 其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是 自 身

體 重 的 1 0 - 1 2 倍 ， 而 跳 深 工 作（ D J  8 0 與 D J  1 0 0）的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與 跳 高 與 跳 遠 的 起 跳 工 作 相 比 是 較 為 低 衝 擊 的 工 作

。  

＊ 機 密 性  

本 計 畫 依 法 把 任 何 可 辨 識 您 的 身 分 之 紀 錄 與 您 的 個 人

隱 私 資 料 視 為 機 密 來 處 理， 不 會 公 開，也 不 會 向 與 本 研 究 不

相 關 的 人 員 透 露 。本 計 畫 的 研 究 人 員、研 究 倫 理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以 及 委 託 單 位 皆 有 法 定 的 權 利 檢 閱 您 的 研 究 紀 錄 並 確 定

研 究 者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是 否 恰 當 和 是 否 已 充 分 保 障 您 作 為 研

究 參 與 者 的 權 利，但 在 正 常 的 情 況 下 只 有 本 計 畫 的 研 究 人 員

可 檢 閱 可 識 別 您 身 分 的 資 料 ，如 非 必 要，研 究 人 員 將 不 會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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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資 料 向 其 他 單 位 呈 報，而 且 上 述 所 有 人 員 皆 承 諾 絕 不 違

反 您 的 身 分 之 機 密 性 。  

如 果 發 表 或 出 版 研 究 結 果， 您 的 身 分 仍 將 保 密。 您 的 回

應 將 加 以 編 號，而 連 結 您 的 姓 名 與 此 編 號 文 件 之 編 碼 將 分 別

儲 存 並 保 密 。所 有 研 究 紀 錄 將 妥 善 儲 存 並 保 密（ 如 果 有 錄 音

或 錄 影 的 紀 錄， 請 註 明 可 取 用 者 的 姓 名，是 否 將 用 作 教 學 用

途 ， 以 及 保 留 的 期 限 ）。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 若 有 新 資 訊 將 可 能

影 響 您 是 否 繼 續 參 與 本 計 畫 ， 計 畫 主 持 人 將 特 別 通 知 。  

＊ 參 與 研 究 可 能 遭 遇 之 不 適、不 便 或 傷 害 及 處 置 方 法  

  在 研 究 中 所 討 論 的 某 些 問 題 可 能 會 使 您 感 到 不 適 或 困 擾

， 但 您 隨 時 可 以 拒 絕 回 答 任 何 問 題 或 隨 時 退 出 討 論 。  

  為 避 免 實 驗 資 料 收 集 的 過 程 ， 出 現 參 與 者 因 下 肢 肌 肉 疲

勞 而 導 致 傷 害 的 產 生 ，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安 排 將 以 衝 擊 較 高

的 負 荷 高 度 （ D J  8 0、 D J  1 0 0）， 將 會 增 加 更 多 的 間 隔 休

息 ， 延 長 間 隔 休 息 時 間 至 5 分 鐘 再 接 續 動 作 的 資 料 收 集

， 以 避 免 實 驗 參 與 者 置 身 於 潛 在 性 的 傷 害 風 險 。  

  每 次 實 驗 進 行 時 ， 研 究 者 先 協 助 實 驗 參 加 者 填 寫 實 驗 同

意 書 與 基 本 資 料 表 。 測 試 的 動 作 也 均 為 參 與 者 的 日 常 身

體 活 動 參 與 ， 經 常 出 現 的 動 作 負 荷 ， 研 究 者 也 會 要 求 並

協 助 實 驗 參 加 者 做 好 暖 身 運 動 ， 也 會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對

每 個 高 度 負 荷 進 行 試 作 練 習 ， 再 進 行 實 驗 的 正 式 收 集 ，

當 執 行 跳 深 動 作 的 過 程 中 ， 參 與 者 如 感 到 不 適 或 下 肢 疼

痛 等 情 況 則 會 立 即 中 止 實 驗 收 集 。 本 實 驗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以 隨 機 分 派 方 式 從 6 種 高 度 進 行 跳 深 動 作 ， 其 實 驗 工 作



 

 

附錄 

95 

是 由 高 台 垂 直 落 下 ， 著 地 時 會 隨 著 高 度 的 影 響 而 主 動 屈

膝 著 地 後 再 執 行 反 向 垂 直 跳 ， 是 一 種 不 完 全 直 膝 著 地 的

工 作 ， 主 要 量 測 著 地 瞬 間 的 碰 撞 對 於 下 肢 勁 度 與 肌 肉 影

響 ， 而 實 驗 工 作 的 環 境 設 計 是 運 動 中 常 見 的 碰 撞 衝 擊 ，

如 跑 步 的 著 地 為 自 身 體 重 的 2 - 4 倍 或 是 跳 遠 的 起 跳 工 作

其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是 自 身 體 重 的 1 0 - 1 2 倍 （ N i g g ,  2 0 0 7），

而 較 高 的 跳 深 高 度 著 地 碰 撞 力 量 在 先 前 的 研 究 中 顯 示 為

自 身 體 重 的 4 - 6 倍 ， 相 對 於 跳 高 與 跳 遠 的 起 跳 工 作 是 較

為 低 衝 擊 的 著 地 工 作 ， 為 了 避 免 實 驗 參 與 者 可 能 發 生 下

肢 碰 撞 衝 擊 性 傷 害 ， 因 此 ，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運 動 背 景 有 其

特 殊 的 要 求 與 條 件 ， 其 實 驗 參 與 者 除 了 須 為 大 專 體 育 專

修 生 外 ， 以 及 需 具 備 能 夠 蹲 舉 自 身 體 重 的 1 . 5 倍 以 上 力

量 ， 其 從 事 的 運 動 項 目 主 要 工 作 須 為 日 常 練 習 中 經 常 性

的 反 覆 相 關 跳 躍 工 作 類 型 ， 如 舞 龍 舞 獅 、 武 術 、 體 操 、

排 球 、 跳 高 、 跳 遠 等 運 動 ， 以 上 項 目 對 於 跳 躍 碰 撞 的 承

受 力 均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熟 悉 與 適 應 能 力 ， 雖 實 驗 的 跳 深

工 作 從 D J  2 0 至 D J  1 0 0 均 可 能 出 現 下 肢 的 碰 撞 傷 害 ， 藉

此 避 免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實 驗 過 程 出 現 下 肢 相 關 傷 害 。  

  本 實 驗 工 作 的 主 要 風 險 係 在 於 跳 深 高 度 在 D J  8 0 與 D J  

1 0 0 時 ， 實 驗 參 與 者 可 能 會 因 為 高 度 的 影 響 而 有 陌 生 與

不 熟 悉 感 ， 進 而 導 致 著 地 碰 撞 時 有 較 大 的 撞 擊 ， 可 能 出

現 些 微 的 疼 痛 感 ， 因 此 ， 為 減 少 相 關 的 疼 痛 傷 害 ， 實 驗

內 容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穿 著 本 實 驗 所 提 供 的 武 術 專 業 運 動

鞋 ， 藉 此 減 輕 下 肢 的 相 關 碰 撞 疼 痛 之 不 舒 適 感 ， 在 實 驗

開 始 收 集 前 ， 統 一 由 計 畫 主 持 人 講 解 動 作 過 程 的 要 求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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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巧 ， 接 續 給 予 實 驗 參 與 者 有 充 分 的 練 習 與 試 作 ， 其 動

作 練 習 的 強 度 ， 會 以 漸 進 式 的 強 度 由 h o p、 D J  2 0、 D J  4 0

、 D J  6 0、 D J  8 0、 D J  1 0 0 依 序 增 加 使 實 驗 參 與 者 能 由 低

而 高 逐 漸 增 進 掌 握 高 度 所 給 帶 來 的 碰 撞 衝 擊 適 應 力 ， 待

實 驗 參 與 者 認 為 已 可 充 分 掌 握 其 跳 深 高 度 的 熟 悉 與 適 應

， 方 可 執 行 實 驗 工 作 的 收 集 ， 如 過 程 中 實 驗 參 與 者 自 覺

可 能 無 法 接 受 跳 深 高 度 所 給 予 的 衝 擊 則 立 即 停 止 實 驗 的

參 與 。  

  本 研 究 在 實 驗 收 集 過 程 中 ， 將 額 外 安 排 一 名 專 業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員 ， 以 利 隨 時 提 供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實 驗 內 容 收 集 中

有 相 關 的 疑 慮 或 不 舒 適 感 出 現 能 有 立 即 性 的 處 理 與 照 護

， 以 及 每 個 跳 深 高 度 執 行 的 前 與 後 ， 均 會 安 排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員 給 予 適 切 性 的 評 估 與 建 議 ， 藉 此 提 供 計 畫 主 持 人

考 量 實 驗 終 止 與 繼 續 的 選 擇 。 本 研 究 中 為 確 保 實 驗 參 與

者 安 全 所 採 取 的 預 防 如 上 ， 藉 此 將 實 驗 過 程 中 可 能 發 生

的 傷 害 減 至 最 低 。  

補 助  

若 您 決 定 參 與 本 計 畫 ， 將 不 獲 支 付 任 何 費 用 或 補 助 。  

補 償  

若 您 因 參 與 本 計 畫 而 發 生 不 良 反 應 ， 本 計 畫 願 意 提 供 免 費

的 專 業 心 理 諮 詢 ／ 醫 療 服 務 ， 請 電 ： 林 建 志 先 生 聯 絡 ， 電

話 : 0 9 3 3 - 7 0 2 8 4 7。  

賠 償  

1 .  若 您 因 參 與 本 計 畫 而 發 生 不 良 反 應 造 成 傷 害 ， 陳 重 佑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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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 負 賠 償 責 任 。  

2 .  您 不 會 因 為 簽 署 本 同 意 書 ， 而 喪 失 在 法 律 上 的 任 何 權 利

。  

＊ 預 期 效 益  

參 與 本 計 畫 將 不 會 為 您 帶 來 直 接 的 利 益。然 而， 您 的 參

與 將 有 助 於 人 體 運 動 科 學 對 本 計 畫 所 研 究 的 主 題 之 了 解 。  

＊  研 究 之 參 與 、 中 止 及 退 出  

您 可 自 由 決 定 是 否 參 加 本 計 畫；研 究 過 程 中 也 可 不 需 任

何 理 由 隨 時 撤 銷 同 意、退 出 計 畫，且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不 愉 快 、

或 有 任 何 附 加 的 懲 罰，或 影 響 到 您 任 何 其 他 方 面 的 權 益（ 例

如 ： 工 作 ／ 醫 療 照 護 ／ 學 校 成 績 ）。  

＊ 聯 絡 資 訊  

如 果 您 對 本 計 畫 有 任 何 問 題 ， 請 與 計 畫 主 持 人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林 建 志  聯 絡 （ 電 話 ：

0 9 3 3 - 7 0 2 8 4 7、 0 4 - 2 2 2 1 3 1 0 8 轉 2 0 9 7； 電 郵 ：

f o s s i l 7 4 1 2 @ y a h o o . c o m . t w）。  

如 果 您 對 本 計 畫 的 執 行 有 任 何 不 滿 ， 或 對 於 本 計 畫 所

採 取 的 程 序 、 風 險 和 利 益 或 您 作 為 研 究 參 與 者 的 權 益 有 任

何 疑 慮 和 申 訴 ， 請 與 中 區 之 研 究 倫 理 委 員 會 聯 絡 （ 電 話 ：

0 4 - 2 2 0 5 3 3 6 6 轉 2 2 7 1； 電 郵 ： r r e c @ m a i l . c m u . e d u . t w）  

簽 章 （ 此 同 意 書 一 式 兩 份 ， 一 份 由 參 與 者 持 有 ， 一 份 由 計

畫 主 持 人 持 有 ）  

(一 )  研 究 說 明 者 已 詳 細 解 釋 有 關 本 研 究 計 畫 中 上 述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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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的 性 質 與 目 的 ， 及 可 能 產 生 的 危 險 與 利 益 。  

研 究 說 明 者 正 楷 姓 名 ： 林 建 志    簽 名 ：                       

簽 署 日 期 ： 西 元            年         月         

日  

(二 )  研 究 參 與 者 已 詳 細 瞭 解 上 述 研 究 方 法 及 其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危 險 與 利 益，有 關 本 研 究 計 畫 的 疑 問，業 經 計 畫 主

持 人 或 指 定 研 究 說 明 者 詳 細 予 以 解 釋。本 人 同 意 接 受 為

此 研 究 計 畫 的 自 願 研 究 參 與 者 。  

研 究 參 與 者 正 楷 姓 名 ：         簽 名 ：                      

簽 署 日 期 ： 西 元            年         月         日  

(三 )  計 畫 主 持 人  

計 畫 主 持 人 正 楷 姓 名 ： 林 建 志    簽 名 ：                      

簽 署 日 期 ： 西 元           年        月        日  

 

 

 


